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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適用範圍 

本規範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四十一條之一規定訂定之。本規範

規定建築物結構體、結構物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與設備、雜項工作物結構、

隔震建築物與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設計地震力之計算方式及耐震設計之相關

規定。

解說：

建築物結構體設計地震力之計算方式規定於第二章及第三章；附屬於建築物

之結構物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與設備之設計地震力在第四章中規定；雜項工作

物結構設計地震力在第五章中規定；第六章為結構系統設計詳細要求之規定；第

七章為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第八章為既有建築物之耐震能力評估及耐震補

強的原則性規定；第九章為隔震建築物之耐震設計規定；第十章則為含被動消能

系統建築物之耐震設計規定，對於採用隔震與被動消能系統外之其他主動或被動

控制系統亦允許使用，但需經特殊結構外審之審查；第十一章為其他耐震設計相

關規定。

本規範訂定建築物設計最小地震力之計算標準，然而因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係依相關技術之演進逐年多次修正，故本規範規定與其以往之標準未必完全相

容，採用本規範時應瞭解其適用標準為規範實施之後。

1.3 耐震設計要求 

建築物結構體、結構物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及設備、雜項工作物結構、

隔震建築物及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等，應設計及建造使其能抵禦至少為本規

範所規定之地震力。

解說：

本規範所規定之設計地震力，為最小設計地震力，任何設計均不得低於此

值。如為提高建築物之耐震能力超過此一最低標準，設計地震力自然可予提高。 

1.7 結構系統 

結構系統可分類為如表 1-3 所示，其定義如下： 

（一）承重牆系統

結構系統無完整承受垂直載重立體構架，承重牆或斜撐系統須承受全部

或大部分垂直載重，並以剪力牆或斜撐構架抵禦地震力者。

（二）構架系統

具承受垂直載重完整立體構架，以剪力牆或斜撐構架抵禦地震力者。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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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彎矩構架系統

具承受垂直載重完整立體構架，以抗彎矩構架抵禦地震力者。

（四）二元系統

二元系統具如下特性：

(1) 具完整立體構架以受垂直載重。

(2) 以剪力牆、斜撐構架及特殊抗彎矩構架（SMRF）或混凝土部分韌性

抗彎矩構架（IMRF）抵禦地震力，其中抗彎矩構架應設計能單獨抵

禦 25%以上的設計地震力。

(3) 抗彎矩構架與剪力牆或斜撐構架應設計使其能抵禦依相對勁度所分

配到的地震力。

未定義之結構系統為未列入表 1-3 之結構系統謂之。 

雜項工作物結構系統為第五章所述及之結構系統謂之。

上述結構系統之斜撐採用挫屈束制支撐構件時，應依附錄 C 規定，進行構

件性能試驗，既有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使用亦同。

解說：

本規範將抵抗地震力的結構系統主要分為四類，依其進入非彈性後相對消散

能量的能力以決定 R 值。 

承重牆系統以剪力牆或斜撐構架抵抗地震力時，剪力牆與斜撐同時也負擔垂

直載重，致使地震時剪力牆或斜撐構架破壞，可能引起垂直載重系統的崩塌。

構架系統同樣以剪力牆或斜撐構架抵抗地震力。地震時，當剪力牆或斜撐構

架進入非彈性變形或破壞，垂直載重可由承受垂直載重完整立體構架承擔，故此

二種系統之區分可由此判別。

構架系統具有完整的立體構架以承擔垂直載重。但此構架不設計其承擔地震

力。地震力全由斜撐構架或剪力牆承擔。事實上，斜撐構架及剪力牆亦無可避免

承擔局部的垂直載重。承受垂直載重的立體構架須滿足不承受地震力構材的最少

韌性要求，使其能在地震產生的變形下，維持承載垂直力的任務。

抗彎矩構架系統須具有完整的立體構架以承擔垂直載重，而全部的地震力須

由抗彎矩構架承擔。抗彎矩構架若屬韌性者，其韌性容量 R 值最高為 4.8，但其

設計不論鋼造或鋼筋混凝土造，均須滿足特殊抗彎矩構架的特別規定。抗彎矩構

架中填有未隔開非結構牆時，R 值可取 4.0，但須進行兩階段分析與設計，必須

檢核非結構牆破壞時，其旁之梁柱不得損壞。

若為具非結構牆之二元系統，則其韌性容量值一律為不具非結構牆之二元系

統韌性容量值的 5/6 倍。 

有關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之韌性容量 R 值的決定，目前建議該值與表 1-3 所

列之同類鋼造結構系統韌性容量值相等，以往 B 與 C 分別為梁韌性容量折減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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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與柱韌性容量折減係數，因原先所考慮鋼筋施工性與混凝土填充性之影響皆因

此類構造之施工品質可有效改善，故可不考慮折減其韌性，在此須參照內政部所

訂最新「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規範與解說」中之規定，但其對應之高度限制

仍應按照表 1-3 之規定。 

美國 AISC 耐震設計規範(ANSI/AISC 341-16, 2016)已訂定有關挫屈束制支

撐構架與鋼板剪力牆構架系統之設計要求等規定，而我國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

計技術規範尚未有此等系統之相關規定，故先參考美國 ASCE/SEI 7-16 規範

(ASCE 2016)有關此二類結構系統之規定以增列其韌性容量值於表 1-3 內。 

挫屈束制支撐已被廣泛應用於新建建築物與既有建築物耐震補強，在美國被

歸類為斜撐構件，其應用時因需考量挫屈束制支撐構件之受壓挫屈束制機制、受

拉壓強度差異性、勁度及強度與抗疲勞性能之不確定性，是以須透過適當的試驗

加載程序及試驗合格標準加以驗證，以供挫屈束制支撐的供應者、結構設計者、

業主及主管機關能確認挫屈束制支撐構件品質與性能符合工程案件需求，以及在

設計條件下，挫屈束制支撐構件製作品質之穩定性；故挫屈束制支撐構件應依本

規範附錄 C 規定，進行性能試驗。當有採用挫屈束制支撐之結構系統依本節表

1-3 規定中含挫屈束制支撐之結構系統 R 值進行設計與分析時，免適用本規範第

十章含被動消能系統建築物之設計規定。

表 1-3 所提及具有英文縮寫代號之結構系統的定義如下： 

（一）偏心斜撐構架（EBF）：鋼造構架中斜撐不對準梁柱接頭，其設計符合韌

性設計要求者。

（二）部分韌性抗彎矩構架（IMRF）：抗彎矩構架符合部分韌性設計要求者。

（三）特殊抗彎矩構架（SMRF）：符合韌性設計要求之抗彎矩構架。

（四）特殊同心斜撐構架（SCBF）：符合韌性設計要求之同心斜撐構架。

（五）挫屈束制支撐構架（BRBF）：符合韌性設計要求之挫屈束制支撐構架。

（六）鋼板剪力牆構架（SPSWF）：符合韌性設計要求之鋼板剪力牆構架。

考慮各類結構設計規範未能與本規範同步修正，其間可能有新型或改良後之

結構系統出現，而被特定結構設計規範所認可，故在此說明未定義之結構系統為

未列入表 1-3 之結構系統。 

表 1-3 之結構系統，有關鋼板牆及鋼板鋼筋混凝土牆相關結構系統之設計甚

多須特別考量細節，國內目前尚無設計規範可供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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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符號說明 

採用之符號與其意義如下所述：

ap ：結構物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或設備之共振放大倍數，見 4.2 節。 
Ax ：意外扭矩放大係數，見 2.14 節。 
ATD ：所有隔震元件在設計位移下之遲滯曲線面積之總和，見 9.2 節。 
ATM ：所有隔震元件在最大位移下之遲滯曲線面積之總和，見 9.2 節。 
b ：沿垂直於 d 之方向，所測得之結構最短平面尺寸，見 9.2.3.2 節。 
BS ：短周期阻尼修正係數，見 3.2 節。 
B1 ：長周期阻尼修正係數，見 3.2 節。 
C 或 jC ：阻尼係數，見 10.2.2 節。 

iCF  ：使用於速度相關之消能元件的狀態組合係數，見 10.3.1 節。 

d   ：結構最長平面尺寸，見 9.2.3.2 節。 
di ：第 i 層土層之厚度，見 2.5 節。 
DD  ：隔震系統之設計位移；隔震系統之剛心為基準位移量，見 9.2.3.1 節。 
DM  ：隔震系統之最大位移；隔震系統之剛心為基準位移量，見 9.2.3.2 節。 
DTD ：設計總位移；隔震系統元件之設計總位移，見 9.2.3.2 節。 
DTM ：最大總位移；隔震系統元件之最大總位移，見 9.2.3.2 節。 
Dr ：為上部建築物對其底版之相對位移，見 9.2.10.2 節。 

aveD ：消能元件之平均位移，等於 2/|)||(|   DD ，見 10.2.2 節。 
'
DD ：隔震系統之設計位移調整時採用的設計位移，見 9.3.4 節。 
'
MD ：隔震系統之設計位移調整時採用的最大位移，見 9.3.4 節。 
D ：消能元件之最大負位移，見 10.2.1 節。 
D ：消能元件之最大正位移，見 10.2.1 節。 

D   ：消能元件之相對速度，見 10.2.2 節。 

Ed
i ：為隔震元件在不同位移振幅時所得之單一循環迴圈面積，見 9.5.3 節。 

e   ：實際偏心與意外偏心之和，見 9.2.3.2 節。 
Fa ：反應譜等加速度段之工址放大係數，見 2.5 節。 
Fv ：反應譜等速度段之工址放大係數，見 2.5 節。 
Fu ：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見 2.9 節。 
FuM ：以韌性容量計算所得之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見 2.10 節。 
Ft ：建築物頂層外加之集中橫力，見 2.11 節。 
Fx ：建築物第 x 層分配到之地震力，見 2.11 節。 
Fph ：結構物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與設備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見 4.2 節。 
Fpv ：結構物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與設備之最小設計垂直總橫力，見 4.2 節。 
Fp ：結構物繫件之最小設計地震力，見 6.2.5 節。 
Fpx ：樓版與屋頂版之設計地震力，見 6.2.9 節。 
FL ：液化抵抗率，見 11.1.3 節。 

F  ：實體試驗之單一循環中，隔震(消能)元件以位移  所得之最大負力，見

9.5.3 節及 10.7.3 節。 
F  ：實體試驗之單一循環中，隔震(消能)元件以位移  所得之最大正力，見

9.5.3 節及 10.7.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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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重力加速度。

H ：地表面至建築物地下部分樓版之深度，見 2.12 節。 
hn ：建築物基面至屋頂面高度，見 2.6 節。 
hx ：建築物第 x層距基面之高度，見 2.11 節。 
I ：用途係數，見 2.8 節。 
Ip ：設備用途係數，見 4.2 節。 
K ：建築物地下部分樓層設計水平地震震度，見 2.12 節。 
KeD ：隔震系統在設計位移下之水平向有效勁度，見 9.2.4 節。 

KeM ：隔震系統在最大位移下之水平向有效勁度，見 9.2.4 節。 

K   ：儲藏勁度，見 10.2.2 節。 
K   ：耗散勁度，見 10.2.2 節。 
keD ：每個隔震元件在設計位移下之平均有效勁度，見 9.2.4 節。 

effk  ：消能元件之有效勁度，見 10.2.1 節。 
i
ek   ：隔震元件在第 i 個循環測試下的有效勁度，見 9.5.3 節。 

ek   ：隔震元件之平均有效勁度，見 9.5.4 節。 

L ：地震引致之土壤剪應力與有效覆土壓力之比值，見 11.1.3 節。 
Mx ：建築物第 x 層須抵抗之傾倒力矩，見 2.15 節。 
Ni ：第 i 層土層之平均標準貫入 N 值，見 2.5 節。 
qu ：第 i 層土層之單壓無圍壓縮強度，見 2.5 節。 
QD  ：靜載重造成之隔震元件的垂直載重，見 9.4.2 節。 
QL  ：活載重造成之隔震元件的垂直載重，見 9.4.2 節。 
QE ：包括水平及垂直地震造成之隔震元件之垂直載重，見 9.4.2 節。 
R ：結構系統韌性容量，見 2.9 節。 
R  ：土壤抵抗液化強度與有效覆土壓力之比值，見 11.1.3 節。 
Ra ：結構系統容許韌性容量，見 2.9 節。 

*
aR ：令 uF 等於某固定值算得之韌性比，見 2.16.2 節。 

Rp ：構體、構材或設備之地震反應折減係數，見 4.2 節。 
Rpa ：構體、構材或設備之容許地震反應折減係數，見 4.2 節。 
SaD ：工址設計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見 2.3、2.6 節。 
SaD,v ：工址設計垂直加速度反應譜係數，見 2.18 節。 
SaM ：工址最大考量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見 2.6 節。 

D
SS  ：震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見 2.3 節。 
DS1 ：震區一秒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見 2.3 節。 
M
SS  ：震區短週期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見 2.3 節。 
MS1  ：震區一秒週期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見 2.3 節。 

SDS ：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見 2.5 節。 
SD1 ：工址一秒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見 2.5 節。 
SMS ：工址短週期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見 2.5 節。 
SM1 ：工址一秒週期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見 2.5 節。 
T   ：建築物基本振動週期，見 2.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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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位於隔震系統上方結構之彈性、固定基礎時之基本振動週期，見 9.3.4 節。 
DT0 ：工址設計水平加速度反應譜短週期與中、長週期之分界，見 2.6 節。 
MT0  ：工址最大考量水平加速度反應譜短週期與中、長週期之分界，見 2.6 節。 

T1  ：建築物在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見 3.2 節。 
TeD ：隔震(消能)建築物於設計位移下之有效週期，見 9.2.4 節。 
TeM ：隔震(消能)建築物於最大位移下之有效週期，見 9.2.4 節。 

V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見 2.1 節。 
V* ：避免中度地震降伏之設計地震力，見 2.10 節。 
VM ：最大考量地震下之設計地震力，見 2.10 節。 
Vh ：剛性結構物之水平設計地震力，見 5.3 節。 
Vv ：剛性結構物之垂直設計地震力，見 5.3 節。 
Vsi ：第 i 層土層之平均剪力波速，見 2.5 節。 
VS30 ：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見 2.5 節。 
Vb  ：作用於隔震系統上，或作用於隔震系統下方結構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見 9.2.5 節。 
VS ：作用於隔震系統上方結構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見 9.2.6 節。 
W ：建築物全部靜載重，見 2.1 節。 
Wp ：結構物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或設備之重量，見 4.2 節。 
Wpx ：建築物第 x層樓版之重量，見 6.2.9 節。 
Wx ：建築物第 x層之重量，見 2.11 節。 
Wk ：構架之最大應變能，見 10.3.1 節。 
WD  ：消能建築或元件中於一完全位移循環中所耗散之能量，見 10.2.2 節。 
WDj ：位移型消能元件以樓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完整循環所做的功，見 10.2.1

節。

WVj ：速度型消能元件以樓板位移為基準，完成一完整循環所做的功，見 10.2.2
節。

WFi ：消能建築第 i 樓層所耗散之遲滯能，見 10.3.1 節。 
y   ：垂直於考慮之地震加載方向，測得之隔震元件與隔震系統剛心間之距離，

見 9.2.3.2 節。 
y ：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見 2.9 節。 
   ：構架系統之固有阻尼，見 10.3.1 節。 

eff  ：建築物之有效阻尼比，見 10.3.1 節。 

avg ：建築物第 x層兩最外點位移之平均值，見 2.14 節。 
max ：建築物第 x層最大位移，見 2.14 節。 
 ：傾倒力矩折減因子，見 2.15 節。 
 ：阻尼比，見 3.2 節。 

i
e ：隔震元件在第 i 循環測試等效阻尼比，見 9.5.3 節。 

eD ：隔震系統於設計位移下之等效阻尼比，見 9.2.4 節。 

eM  ：隔震系統於最大考量位移下之等效阻尼比，見 9.2.4 節。 
 ：在實體試驗之每一循環中，隔震(消能)元件之最大正位移，見 10.7.3 節。 
   ：在實體試驗之每一循環中，隔震(消能)元件之最大負位移，見 10.7.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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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消能元件之傾斜角，見 10.3.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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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結構系統韌性容量 R 值 

基本結構系統 抵抗地震力結構系統敘述 R 
高度限制
（m） 

一、承重牆系統

二、構架系統

三、抗彎矩構架系
統

四、二元系統

1.輕構架牆

(1)具剪力嵌版

(2)具對角斜撐
2.鋼筋混凝土牆配置鋼筋混凝土邊界構

材

1.輕構架牆
(1)具剪力嵌版

(2)具對角斜撐
2.剪力牆

(1)鋼筋混凝土牆配置鋼筋混凝土邊界

構材
(2)鋼筋混凝土牆配置鋼骨鋼筋混凝土

邊界構材
(3)鋼板牆配置鋼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

邊界構材
(4)鋼板鋼筋混凝土牆配置鋼骨鋼筋混

凝土邊界構材
3.斜撐
(1)鋼造偏心斜撐配置鋼造邊界構材

(2)鋼造同心斜撐配置鋼造邊界構材
(3)鋼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造偏心斜撐

及鋼梁配置鋼骨鋼筋混凝土邊界構
材

(4)鋼造特殊同心斜撐配置鋼骨鋼筋混

凝土邊界構材
(5)鋼造特殊同心斜撐配置鋼造邊界構

材

(6)挫屈束制支撐配置鋼造邊界構材

1.特殊抗彎矩構架

(1)鋼造
(2)鋼筋混凝土造

(3)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2.部分韌性抗彎矩構架
(1)鋼造

(2)鋼筋混凝土造
3.特殊鋼桁抗彎矩構架

1.剪力牆

(1)鋼筋混凝土牆配置鋼筋混凝土邊界
構材

(2)鋼筋混凝土牆配置鋼骨鋼筋混凝土

3.2 
2.4 
3.2 

3.2 
2.4 

3.6 

3.6 

4.2 

4.0 

4.2 
2.0 
4.2 

3.0 

3.6 

4.8 

4.8 
4.8 
4.8 

3.2 
2.8 
4.0 

4.8 

4.8 

12 
20 
50 

12 
20 

50 

50 

50 

50 

50 
12 
50 

50 

50 

50 

不限
不限

不限

12 
12 
50 

不限

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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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構材

(3)鋼板牆配置鋼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

邊界構材
(4)鋼板鋼筋混凝土牆配置鋼骨鋼筋混

凝土邊界構材
2.斜撐

(1)鋼造偏心斜撐配置鋼造邊界構材

(2)鋼造特殊同心斜撐配置鋼造邊界構
材

(3)鋼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造偏心斜撐
及鋼梁配置鋼骨鋼筋混凝土邊界構

材
(4)鋼造特殊同心斜撐配置鋼骨鋼筋混

凝土邊界構材

(5)挫屈束制支撐配置鋼造邊界構材

4.8 

4.8 

4.8 
4.2 

4.8 

4.2 

4.8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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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構造物各主軸方向分別所受地震之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V 依下式計算： 

W
F

IS
V

uy

aD

4.1
 (2-1) 

(2-1)式中，
u

aD

F

S
得依(2-2)式修正，修正後命為

mu

aD

F

S








如下：






























8.0;70.0

8.03.0;144.052.0

3.0;

u

aD

u

aD

u

aD

u

aD

u

aD

u

aD

mu

aD

F

S

F

S
F

S

F

S
F

S

F

S

F

S
(2-2) 

則

W
F

SI
V

mu

aD

y










4.1
(2-3) 

其中，

SaD ：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為工址水平向之設計譜加速度與重力加速度

g 之比值。除了臺北盆地依本章第七節規定外，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址可

依本章第三至六節之規定訂定。

I   ：用途係數，依本章第八節規定。 
W  ：建築物全部靜載重。活動隔間至少應計入 75 kgf/m2 之重量；一般倉庫、書

庫應計入至少四分之一活載重；水箱、水池等容器，應計入全部內容物之

重量。

y  ：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依本章第九節規定。 

Fu ：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依本章第九節規定。 

解說：

以(2-1)式做為計算彈性靜力分析時建築物各主軸方向分別施加的設計水平

總橫力，在觀念上很容易讓人接受。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aD代表結構物

在設計地震所引致的工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對於須要依工址水平加速度係數 Z
進行其他本規範未規定之相關耐震設計或耐震評估時，即可直接取 Z=0.4 DSS 為

工址地表水平加速度係數來進行分析，代表之意義為 86 年版規範中工址水平加

速度係數 Z 與工址正規化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C 之乘積，即 0.4 DSS = Z(= 

EPA/g)。表 C2-1 為短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與等效地表加速度峰值(EPA)
之對照表。

由於建築物具有韌性，若將建築物設計成大地震時仍保持彈性，殊不經濟。

大地震時容許建築物進入非彈性變形，可將彈性設計地震力予以降低，而其降低

幅度，端視韌性好壞而定。韌性好的建築物，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 uF 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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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一些。如圖 C2-1 所示，建築物承受側力與其所產生的側位移，在外力不大

時係線性，其後會變為非線性，最後建築物在承受 uP 的側力，側位移達 u 時，

因韌性被用盡而崩塌。此非線性的關係可以彈塑性關係來理想化，亦即彈性一直

維持到 uP ，其後變為完全塑性，韌性容量為 yu  / 。一般建築物的設計，不論

採用工作應力法或極限設計法，在設計水平地震力 dP 作用下，結構尚未開始降

伏。

當地震力增加一個倍數 y ，達 yP 後，第一個構材斷面才開始降伏，即

dyy PP / 。由於建築物的靜不定度較高，在設計得頗均勻，各斷面降伏時機接

近下，取保守的估計，外力須調升至 1.4 yP 後，結構才達能承受的最大側力 uP 。

表 1-3 所示為各種結構系統的韌性容量 R，可據以計算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

uF 。 

具有韌性容量 R 的建築物，當開始降伏後，地表加速度到底要增加幾倍才

會將韌性用光，乃與建築物的週期及所適用的反應譜有關。一般而言，週期長的

建築物 uF =R，意即建築物降伏後可抵抗降伏時地表加速度的 R 倍後，建築物才

會因韌性用盡而崩塌。但對週期短的建築物而言， uF = 12 R ，即韌性對耐震

能力不像長週期建築物那麼有效。

在靜力分析時，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不得低於 DSS4.0 ，以避免長週期

建築物的設計地震力過低。同時，長週期之建築物， P 效應較顯著，在建築

物未降伏前，此效應會增加梁、柱的彎矩，在建築物降伏後，此效應也會使韌性

對耐震的效用變低，此亦為吾人對長週期建築物之設計地震力給予下限的另一原

因。對短週期結構而言，因為其與土壤互制後阻尼比較高，地震力需求會降低，

所以根據 uaD FS / 值之不同，取阻尼比為 5%~14%左右，再依據第三章表 3-1 中之

短週期結構阻尼修正係數，計算其折減後之 uaD FS / 值，並依此於(2-2)式中對

uaD FS / 設其上限，以反應結構與土壤互制後阻尼比較高之現象。對於地震力之

折減方式，除(2-2)式之規定外，設計時亦可依(C3-1)式實際計算考量結構土壤互

制後結構第一振態的複合振態阻尼比，並依此阻尼比配合表 3-1 中所列之阻尼比

修正係數直接進行地震力折減，而不一定須要採用(2-2)式之地震力折減方式。 

建築物因重要性不同，對重要建築物，採用途係數 I 大於 1.0，使其設計地

震力加大，提高其安全性。

2.3 一般區域之震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震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與 DS1 分別代表工址

所屬震區在堅實地盤下，設計地震作用時之短週期結構與一秒週期結構之 5%
阻尼譜加速度與重力加速度 g 之比值。 

震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之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
SS 與 MS1 分別代表

工址所屬震區在堅實地盤下，最大考量地震作用時之短週期結構與一秒週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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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 5%阻尼譜加速度與重力加速度 g 之比值。 

我國之震區係以鄉、鎮、市、區等行政區為單位劃分，各微分區內之震區

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與 DS1 乃根據 50 年 10%超越機率之均布危害度訂

定，地震回歸期為 475 年；震區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
SS 與 MS1 則根據 50

年 2%超越機率之均布危害度訂定，地震回歸期為 2500 年。 

除臺北市及新北市另於 2.7 節規定外，震區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與

DS1 ，以及震區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
SS 與 MS1 ，如表 2-1 所列。表內標示

鄰近斷層之鄉鎮市區，其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依 2.4 節辦理。 
 

解說： 

耐震設計的設計地震力需求主要是以回歸期 475 年的地震水準為標的，相當

於 50 年使用期限內，具有 10%超越機率。另一方面，當建築物採用隔震系統進

行設計時，必須檢核隔震系統於最大考量地震下之功能性。所謂最大考量地震為

50 年使用期限內，具有 2%超越機率之地震，其回歸期為 2500 年。故有必要將

工址所屬震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及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一併列

示。 

臺灣地區堅實地盤之工址所屬震區之設計及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分

別根據 50 年 10%與 2%超越機率之均布危害度求得。均布危害度須考慮工址周

圍約 200 公里以內過去發生地震之規模、震央、震源深度、其他地體構造等資料

以及活動斷層之地震潛勢，並利用地震水平地表加速度以及結構水平譜加速度隨

距離、地震規模變化之地震動評估模型，經複雜的或然率理論分析而得。 

由於要能較精細的將近斷層影響區域劃分出來，必須進行震區微分化，故本

規範之震區係直接以鄉、鎮、市、區等行政區域為震區劃分單位。圖 C2-2 至 C2-5
分別表示臺灣震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與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分佈

狀況，可依工址所屬之鄉、鎮、市、區位置由表 2-1 查出該係數值。圖 C2-2 至

C2-5 中，對於近斷層區域與臺北盆地，須依 2.4 節與 2.7 節之規定特別考量。 

傳統之設計地震水準是以 PGA 值之大小來區分其水準，但由反應譜之理論

可知，PGA 值只是反應譜中結構週期為零之反應譜值而已，並不能代表所有結

構週期不為零之反應譜值。為能考量實際結構反應，乃直接利用譜加速度的地震

動評估模型，獲致特定回歸期之設計反應譜。本規範對每一個震區分別給定 0.3
秒週期之反應譜值當作短週期結構物地震水準之標準，以及 1.0 秒週期之反應譜

值當作中、長週期結構物地震水準之標準。此兩個週期(0.3 秒與 1.0 秒)的回歸期

均相同，表示對此不同週期之結構物而言，其地震危害潛勢相同或近似。 

臺北盆地由於特殊的地形與地質條件，其地震動特性同時受到盆地扭轉效應

與軟弱土層效應之影響，應特別考量其設計地震反應譜。由於臺北盆地範圍包含

於臺北市及新北市之內，部分區橫跨於盆地之內外側，為方便區分，故將臺北市

及新北市之工址設計與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獨立於 2.7 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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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本規範規定，當工址鄰近包括新城斷層、獅潭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

鐵砧山斷層、屯子腳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大茅埔-雙冬斷層、梅山斷

層、大尖山斷層、六甲斷層、觸口斷層、新化斷層、旗山斷層與米崙斷層、瑞

穗斷層、玉里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等經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布之第

一類活動斷層，如表 2-2 所列，其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必須考量近斷層效應。

其中嶺頂斷層與利吉斷層雖公開為第二類活動斷層，因屬花東縱谷序列斷層之

一，鄰近鄉鎮亦需考慮近斷層效應。 

必須考慮近斷層效應之臺灣地區活動斷層，其影響範圍內的行政區之震區

短週期及一秒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𝑆 與𝑆 ，與震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最

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𝑆 與𝑆 ，可由表 2-3-1 至表 2-3-4 所列，依工址至斷

層之距離線性內插方式求值。 

 

解說： 

臺灣地區活動斷層調查之權責單位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該所累積近

年之調查研究成果於 2012 年重新公開第一類活動斷層分布圖。鄰近斷層之行政

區需考慮近斷層效應，如表 2-1 所列。 

針對近斷層區域而言，工址所屬震區之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

數深受鄰近斷層之活動特性，及工址與斷層間之水平距離的影響，若僅以鄉、

鎮、市、區等行政區域形心位置之均布危害度結果，代表該行政區域所有工址

的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將低估近斷層區域之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致使

設計地震力不足以抵抗該斷層引發之地震。因此，必須修正近斷層區域之震區

水平譜加速度係數，使合理估計近斷層區域建築物之設計地震力。 

近斷層區域之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依據表 2-3-1 至表 2-3-4，由工址與

斷層之最短水平距離線性內插方式求值。以鄰近車籠埔斷層，位於南投縣水里

鄉之工址為例，其𝑆 如圖 C2-6 所示；其一般區域堅實地盤之震區短週期水平譜

加速度係數𝑆 =0.7。考慮車籠埔斷層之近斷層效應，若工址與斷層距離為 13 至

14 公里間，其𝑆 即為 0.8 與 0.7 對距離之內插值。 

工址與活動斷層之距離，應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開最新之活動斷

層位置，計算工址與地表面斷層跡線最短水平距離。 
    工址鄰近超過一條以上之活動斷層時，應分別計算其近斷層區域之震區水平
譜加速度係數𝑆 、𝑆 、𝑆 與𝑆 ，分別取各參數最大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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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除臺北盆地外，一般區域及近斷層區域之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設計水平

譜加速度係數 SDS 與 SD1，以及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

數 SMS 與 SM1 依下式計算： 

M
vM

M
SaMS

D
vD

D
SaDS

SFS

SFS

SFS

SFS

1111

;






(2-4) 

其中，Fa 為等加速度(短週期)段之工址放大係數，隨地盤種類與震區短週期水

平譜加速度係數 SS ( D
SS 或 M

SS )而改變；而 Fv為等速度(中長週期)段之工址放大

係數，隨地盤種類與震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1 (
DS1 或 MS1 )而改變由表

2-4(a)與表 2-4(b)可分別求得工址放大係數 Fa 與 Fv。

用於決定工址地盤放大係數之地盤分類，除臺北盆地區域外，餘依工址地

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VS30 決定之。其中，VS30 270 m/s 者為第

一類地盤(堅實地盤)；180 m/s  VS30< 270 m/s 者，為第二類地盤(普通地盤)；VS30< 
180 m/s 者，為第三類地盤(軟弱地盤)。 

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VS30 依下列公式計算： 






n
i sii

n
i i

S
Vd

d
V

1

1
30

(2-5a)

其中，di 為第 i 層土層之厚度(m)，滿足 n

i id
1

30 m。Vsi 為第 i 層土層之

平均剪力波速(m/sec) ，可使用實際量測值，或依下列經驗公式計算： 

粘性土層：









252;100

2;120
31

36.0

ii

iu
si NN

Nq
V (2-5b)

砂質土層：

501;80 31  iisi NNV (2-5c)

    其中，Ni為由標準貫入試驗所得之第 i 層土層之平均 N 值；qu 為第 i 層土

層之單壓無圍壓縮強度(kgf/cm2)。 

解說：

不同之地表搖晃程度，將改變地盤週期，進而改變短週期與長週期結構之譜

加速度放大倍率。因此，必須考量土壤非線性放大效應，依據地盤種類與震區水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09期　　20220614　　內政篇



平譜加速度係數，訂定工址放大係數 Fa 與 Fv。當計算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

數 SDS 與 SD1 時，工址放大係數 Fa 與 Fv必須依據震區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與 DS1 以及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VS30，由表 2-4(a)與表

2-4(b)來求值；而計算工址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MS 與 SM1 時，工址放大

係數 Fa與 Fv必須依據震區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
SS 與 MS1 以及工址地表面

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VS30，由表 2-4(a)與表 2-4(b)來求值。 

臺灣地區之地盤，依堅實或軟弱程度分為三類。此外，臺北盆地因性質特殊，

另定其水平譜加速度係數。至於地盤軟硬如何界定的問題，參考 ATC-32(1996)

及 IBC2000(2000)的作法及陳正興與黃富國教授(1997)之研究結果，根據土層性

質，藉由地表面下 30 公尺之土層平均特性決定之，其判斷方式可採用(1)依工址

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SV 判斷、(2)依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

之土層平均標準貫入試驗N值判斷、(3)依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砂質土層之平

均標準貫入試驗 CHN 值及粘性土層的平均不排水剪力強度 us 取保守之結果。94

年版規範採用以上所述三種判斷地盤種類之方法，並未強制規定一定需要使用那

一種方式，設計者可依實際鑽探資料與工址土層情形選擇合適之判斷方法，對於

土層中若存在有軟弱粘性土層( us < 0.255 kgf/cm
2
)且其厚度總合超過3公尺者，

則宜直接將其歸類為第三類地盤或採用第三種判斷方式進行地盤種類判別，但不

同分類指標將可能導致不同之分類結果，故本次修正將以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

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VS30作為決定地盤分類之指標，並依土壤鑽探資料與分析

結果，將第一類地盤與第二類地盤之分界標準修訂為 VS30=270 m/s。 

有鑒於許多場址都無法提供實際量測之土壤剪力波速值，故本次修正參照日

本道路橋樑示方書之波速換算公式，規定土壤剪力波波速除可使用實際量測值外，

亦可利用 qu及 N 值換算而得。 

2.6 工址設計與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一般工址或近斷層之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aD，隨建築物基本振動週

期 T 與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S與 SD1而改變；工址

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aM，隨建築物基本振動週期 T 與工址短週期與一秒

週期之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MS 及 SM1 而改變。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

數 SaD與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aM分別如表 2-5(a)與表 2-5(b)所示。其中，

表 2-5(a)與表 2-5(b)中之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DT0 與 MT0 分別滿足 

MS

MM

DS

DD

S

S
T

S

S
T 1

0
1

0 ;  (2-6) 

建築物之基本振動週期 T，單位為秒，可依下列經驗公式計算之： 

1.剛構架構造物，無非結構剛性牆、剪力牆或加勁構材者：

鋼構造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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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85.0 nhT                                            (2-7)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鋼骨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及鋼造偏心斜撐建築物 
4/3070.0 nhT                                            (2-8) 

其中，hn 為基面至屋頂面高度，單位為公尺。 

2.其他建築物： 
4/3050.0 nhT                                           (2-9) 

基本振動週期得用其他結構力學方法計算。但所得之 T 值不得大於前述經

驗公式週期之 1.4 倍。 

解說： 

表 2-5(a)訂定一般工址或近斷層工址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aD，此反應

譜係數在短週期部分為常數，等於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S；當週

期超過 DT0 後，則隨 T/1 的衰減趨勢遞減，其中 T 為建築物的基本振動週期(秒)，

而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DT0 須依據(2-6)式計算。在較短週期（T0.2 DT0 ）

的範圍內，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aD與結構週期呈線性變化關係。表 2-5(b)訂
定一般工址或近斷層工址之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aM，短週期與中、長週

期的分界 MT0 須依據(2-6)式計算。 

建築物基本振動週期 T 之經驗計算公式，對不具有剛性非結構牆、剪力牆或

斜撐構材之鋼筋混凝土剛構架構造物，週期 T 取為 0.07 4/3
nh ，且適用於裝設偏心

斜撐鋼造剛構架構造物基本週期之計算及 SRC 構造物基本振動週期之計算。具

有剛性非結構牆、剪力牆或斜撐構材之建築物，其週期採用 T=0.050 4/3
nh 計算。  

94 年版規範規定，基本振動週期 T 值不得大於經驗公式週期之 CU 倍，CU

可依據工址一秒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1 求值，為 1.2 至 1.3 之間。經工

程實務使用後發現，依此規定所計算之設計地震力與建造成本大幅提升。同時，

美國 FEMA 368 (2000)、FEMA 450 (2003)及 IBC2006 (2006)等較新版之規範及技

術報告，業已修正其週期上限係數 CU之值在 1.4 至 1.7 之變化範圍內，故將本規

範之基本振動週期上限係數值修正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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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用途係數 

用途係數 I 依下列規定： 

第一類建築物

地震災害發生後，必須維持機能以救濟大眾之重要建築物，I=1.5。 
(1) 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涉及地震災害緊急應變業務之

機關辦公廳舍。

(2) 消防、警務及電信單位執行公務之建築物。

(3) 供震災避難使用之國中、小學校舍。

(4) 教學醫院、區域醫院、署(市)立醫院或政府指定醫院。

(5) 發電廠、自來水廠與緊急供電、供水直接有關之廠房與建築物。

(6)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建築物。

第二類建築物

儲存多量具有毒性、爆炸性等危險物品之建築物，I=1.5。 

第三類建築物

下列公眾使用之建築物，I=1.25。 
(1) 各級政府機關辦公廳舍（第一類建築物之外）。

(2) 教育文化類：幼稚園；各級學校校舍(第一類建築物之外)；集會堂、活動

中心；圖書館、資料館；博物館、美術館、展覽館；寺廟、教堂；補習班；

體育館。

(3) 衛生及社會福利類：醫院、診所(第一類建築物之外)；安養、療養、扶養、

教養場所；殯儀館。

(4) 營業類：餐廳；百貨公司、商場、超級市場、零售市場；批發量販營業場

所；展售場、觀覽場；地下街。

(5) 娛樂業：電影院、演藝場所、歌廳；舞廳、舞場、夜總會；錄影節目播映、

視聽歌唱營業場所；保齡球館。

(6) 工作類：金融證券營業交易場所之營業廳。

(7) 遊覽交通類：車站、航運站。

(8)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建築物。

如一棟建築物僅為上列 8 項用途使用時，其總樓版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

上者，用途係數才需用 1.25。 

第四類建築物

其他一般建築物，I=1.0。 

一棟建築物如係第三類與第四類混合使用之建築物，第三類公眾使用場所(1)
至(8)項累計樓地板面積未達 1000 平方公尺者，用途係數為 1.0；前述公眾使用累

計樓地板面積 3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用途係數需用 1.25；公眾使用累計樓地板

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3000 平方公尺者，且公眾使用總樓地板面積百分之

二十以上時，用途係數需用 1.25，否則可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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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

鑒於最近世界上發生的幾個大地震，造成嚴重的災害，因而針對重要建築物、

儲存危險物品之建築物、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訂定用途係數，提高設計地震力。

消防、警務及電信單位之建築物必須係執行公務者，用途係數才用 1.5。醫

院也必須具有急救功能及手術設備者才屬第一類建築物。航空站或航空站控制中

心之建築物必須執行公務者，用途係數用 1.5。發電廠、自來水廠與緊急供電、

供水相關的廠房、建築物才屬第一類建築物。

有關儲存多量具有毒性、爆炸性等危險物品之第二類建築物，其中「多量」

之定義，應與所儲存之危險物品在強震作用下是否可能產生二次災害而損及公眾

安全有關，故應由相關主管機關認定之。

2.9 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與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 

    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 y 係計及設計地震力放大 y 倍後，構造開始產生

第一個斷面降伏，其值應根據所採用之設計方法與載重組合型式來決定。

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 Fu 與結構系統韌性容量 R 值以及結構基本振動

週期 T 有關。R 值與抵抗地震力之各種結構系統有關，如表 1-3 所示。結構系

統容許韌性容量 Ra 與韌性容量 R 值間之關係如下：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址：
 

5.1

1
1




R
Ra (2-10) 

臺北盆地：
 

0.2

1
1




R
Ra (2-11) 

    未列入表 1-3 之結構系統，須經可信技術資料及試驗證明其抵抗側向力及

能量吸收能力具有相當之 R 值，方可使用。 
    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 Fu 與容許韌性容量 Ra 及基本振動週期 T 的關係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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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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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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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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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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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R

TTT
T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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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R

F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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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2.0

2.0
11212

6.02.0;12

6.0;
4.0

6.0
1212

;

     (2-12)

其中， DT0 為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短週期與中週期的分界點，除臺北盆地之
DT0 依 2.7 節規定外，其餘地區按(2-6)式所定義。 

    同一建築物具有不同結構系統時，任一樓層設計所用之 R 值，不得大於該

方向其上樓層所用之 R 值。若該層以上靜載重少於建築物全部靜載重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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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在此限。結構物之設計以下列兩種方法擇一使用： 
    1. 整個建築物以最小的 R 值設計。 
    2. 符合 2.1 節所定義剛性建築物上具柔性建築物者，可依下列所述設計之：

      (1) 視剛性建築物上之柔性建築物為獨立之建築物，採用適當之 R 值。

      (2) 下面剛性建築物視為獨立之建築物，採用適當之 R 值。柔性建築物

傳入之地震力，須將其總橫力以柔性建築之 R 值除以剛性建築物之 R 值的比例

放大之。 
    單方向有承重牆之建築物，另一方向採用之R值不得大於有牆方向之R值。

解說： 

圖 C2-1 所示為建築物受地震側力作用下力與位移的非線性曲線。由於設計

時不論採用工作應力法或極限設計法，都隱含有安全係數在內，因此在設計地震

力 dP 作用下，建築物距第一個斷面降伏所對應的地震力 yP 還有一段距離，此比

值 yP / dP 稱為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 y 。起始降伏地震力放大倍數 y 係計及設

計地震力放大 y 倍後，構造開始產生第一個斷面降伏，其值與所採用之設計方

法有關。就鋼結構容許應力設計而言， y 值可採 1.2；鋼構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

構造採極限設計法者， y 值可取與地震力之載重因子相同，即 y 為 1.0，就鋼筋

混凝土構造而言，依極限強度設計法， y 值可採 1.5（鋼筋混凝土構造之地震力

載重因子取 1.0 設計者， y 值取 1.0）。若按其他設計方法設計者，應分析決定應

採用之 y 值。 

以工作應力法設計的鋼結構而言，因為會進行強柱弱梁之檢核，因此塑鉸會

發生在梁端，所以計算以梁為準。梁若為結實斷面，其容許的彎曲應力為0.66 yF ，

與地震力組合時，尚可提高 1.33 倍。因此設計時要滿足下式： 

yybELDb FFFf 878.033.166.0)(   (C2-1) 

其中， )( LDbf  為靜載重與活載重引致之彎曲應力； bEf 為地震力引致的彎曲應力，

yF 則為材料的降伏強度。梁端開始降伏時要滿足的條件如下： 

ybEyLDb Fff  )(  (C2-2) 

設 )( LDbf  = bEmf ，由(C2-1)式得： 

m

F
f y

bE 


1

878.0
 (C2-3) 

由(C2-2)式得： 

ybEy Ffm  )( 
 (C2-4) 

將(C2-3)式代入並化簡得： 

878.0

122.01 m
y


  (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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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值顯然與 m 值有關，取 m 分別為 2.0，1.0，0.5，0.25 及 0， y 值分別算得為

1.417，1.278，1.208，1.174 及 1.139。茲取保守值，得 y =1.2。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以強度設計法設計時，梁之標稱彎矩強度 nM 要滿足下

式： 

nELD MMMM 9.0403.1275.105.1   (C2-6) 

其中， DM 、 LM 及 EM 分別為靜載重、活載重及地震力引致之彎矩。梁端開始

降伏時要滿足下式： 

nEyLD MMMM  
 (C2-7) 

設 ED mMM  , EL nMM  ，並假設材料強度有可能偏低，即(C2-7)式的右邊亦可

寫為 0.9Mn，則： 

ynm  ==1.05 m +1.275 n +1.403                             (C2-8) 

故 

nmy 275.005.0403.1 
 (C2-9) 

y 值顯然同時與m、n 有關。當m= n =0.25 時， y =1.484；當m= n =0.5， y =1.566；

當m、 n 更大時，隨之增大。茲為保守計，取 y =1.5。 

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 uF 與結構系統之韌性容量 R 有關。但結構物韌性

容量對結構物之耐震能力而言，也與其週期有關，對長週期結構物較有效，對短

週期結構物而言，效果較小。就長週期結構物而言，彈性系統與彈塑性系統最大

動力位移反應約略相等，因此彈塑性系統降伏後，尚能承受 R 倍的地表加速度

才會將韌性容量用盡而崩塌，見圖 C2-7。對短週期結構物而言，彈性系統與彈

塑性系統吸收的能量約略相等，因此結構物降伏後，只能再承受 12 R 倍的地

表加速度就會將韌性容量用盡而崩塌，見圖 C2-8。至於長週期結構物的定義與

反應譜形狀有關，反應譜最大值開始遞減的週期就是個分界點，比此週期長的結

構物可視為長週期結構物。能量相等適用的週期範圍，依 Newmark-Hall 非彈性

加速度反應譜製作的程序來看，與韌性容量 R 值及阻尼比有關。茲為簡化計，

取 0.2 DT0 至 DT0 間分為兩個等長的週期段，較短週期的一段，適用能量相等法則，

較長週期的另一段則用內插來銜接。事實上，對週期為零之剛性結構而言，韌性

或非韌性並無任何差異，故可令 uF 值為 1.0，因此 0 秒與 0.2 DT0 間須再做為一次

內插，見圖 C2-9。 

    各種結構系統的韌性容量 R 值，如表 1-3 所示。當設計地震發生時，本規範

不希望韌性全被用盡，而只希望達到容許韌性容量 aR 。針對一般工址或近斷層

工址，允許非彈性位移達極限值之 2/3；針對臺北盆地，則因考量其地震長週期

之反覆荷載週數較多，故僅允許非彈性位移達極限值之 1/2。按此，可分別推導

得(2-10)與(2-1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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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中小度地震與最大考量地震之設計地震力 

2.10.1 避免中小度地震降伏之設計地震力 

為避免韌性較佳之建築物在地震不大時即產生降伏，(2-1)式之地震設計最

小總橫力不得低於 *V ：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區域之工址：

W
F

SIF
V

mu

aD

y

u










2.4
* (2-13a) 

臺北盆地：

W
F

SIF
V

mu

aD

y

u










5.3
* (2-13b) 

    對於屬於 2.4 節規定之近斷層區域的工址，(2-13)式中之𝑆 不須要考慮近

斷層效應，逕以表 2-1 之值計算。 

2.10.2 避免最大考量地震崩塌之設計地震力 

為避免建築物在最大考量地震下崩塌，(2-1)式之地震設計最小總橫力不得

低於 MV ： 

W
F

SI
V

muM

aM

y
M 










4.1
(2-13c) 

其中
muM

aM

F

S








之值如下式：






























8.0;70.0

8.03.0;144.052.0

3.0;

uM

aM

uM

aM

uM

aM

uM

aM

uM

aM

uM

aM

muM

aM

F

S

F

S
F

S

F

S
F

S

F

S

F

S
      (2-13d) 

其中， uMF 為在(2-12)式中以韌性容量 R 值取代容許韌性容量 aR 計算所得之結

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 uF 值。對於屬於 2.4 節規定之近斷層區域的工址，計算

aMS 時須要考慮近斷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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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 
2.10.1 節規定的目的在避免韌性較佳的建築物在地震不太大時，即進入降伏

狀況，如此會增加結構構材須經常修復的可能性，而徒增困擾。2.2 節規定之設

計地震力為以 475 年回歸期地震發生時，建築物不可嚴重損壞為考量，2.10.1 節

則根據臺灣地區危害度曲線特性以約 30 年回歸期中小地震發生時，建築物仍維

持彈性不產生損傷為考量，因為 30 年回歸期之地震其 50 年超越機率約為 80%，

所以其在建築物使用年限中發生的機率相當高，故(2-13a)及(2-13b)式直接以約

30 年回歸期之彈性反應值來訂定。30 年回歸期之地震其水平譜加速度約可取為

回歸期 475 年地震之 1/4 左右，所以本規範以此為依據及不使韌性容量 R 值超過

4.0 的建築物之設計地震力過小，在地震不太大時，即進入降伏狀況，所以直接

採用回歸期 475 年未折減之地震力的 1/4.2 為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址之最小地震

設計總橫力；臺北盆地，則因考量其地震長週期之反覆荷載週數較多及配合其容

許韌性容量之規定，以475年未折減之地震力的1/3.5為其最小地震設計總橫力。 
2.10.2 節之規定的目的則在避免在最大考量地震下建築物發生崩塌而造成

嚴重損失或造成二次災害。因為地震之水準已經為最大考量地震，若還限制其韌

性容量之使用，殊不經濟，所以允許結構物使用之韌性可以達到其韌性容量。 

進行耐震設計時，若地盤於設計地震或最大考量地震下會因液化等因素而產

生不穩定情況時，則應考量地盤為穩定與不穩定二種狀況分別進行分析，並取較

嚴格者作為設計之依據。若地盤為不穩定狀況時，由於設計地震下及最大考量地

震下土壤參數之折減可能有所不同，結構物之基本振動週期及基礎土壤彈簧模擬

值亦會因此而有所不同，故不能僅以設計地震力之大小為設計之依據，而應根據

(2-3)式及(2-13c)式計算出設計地震及最大考量地震下之設計地震力，並分別根

據所對應之土壤參數折減情況進行分析，並取較嚴格者作為設計之依據。 

 

2.11 地震力之豎向分配 

最小總橫力依下述豎向分配於構造之各層及屋頂。 

構造物頂層外加之集中橫力 Ft依下式計算： 

TVFt 07.0                                         (2-14) 

Ft不必大於 0.25V；若基本振動週期 T 為 0.7 秒以下，Ft可為零。 

最小總橫力扣除 Ft 後之剩餘部分，應依下式分配於構造物之屋頂(第 n 層)
及其餘各層： 

 
 




n

i ii

xxt
x

hW

hWFV
F

1

                                    (2-15) 

作用於第 x 層之橫力 Fx依該層質量之分布，分配於該層平面。其中，Wx為第 x
層依第 2.2 節計算之建築物重量。hx為第 x 層距基面之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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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建築物地下部分之設計水平地震力 

建築物地下各層施加之設計水平地震力為該層靜載重乘以該層深度對應

之水平震度 K。水平震度 K 依下式計算： 

IS
H

K DS





 

40
11.0                                (2-16)

其中，SDS 為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I 為用途係數，H 為自地表面

往下算之深度。H 大於 20 公尺時以 20 公尺計。 
2.10.1 節為避免中小度地震降伏，建築物地下部分各層之水平震度 K，對

一般區域與近斷層區域之工址，(2-16)式之值可除以 4.2，臺北盆地工址則除 3.5。
    2.10.2 節為避免最大考量地震崩塌，(2-16)式之 SDS 應改用 SMS。 

解說： 

    本次研擬之地震力條文，震區水平加速度係數 Z均改以 0.4SDS取代。故將原

規範之水平震度改以(2-16)式表示。 

 

2.14 意外扭矩 

為計及質量分布之不確定性，各層質心之位置應由計算所得之位置偏移與地

震力垂直方向尺度百分之五。易言之，應將地震力加在計算所得質心位置向左及

向右偏移與地震力垂直方向尺度百分之五的位置進行結構分析與設計。上述質心

偏移造成之扭矩，稱為意外扭矩。 

建築物具扭轉不規則性時，各層施加之意外扭矩應以下列係數 Ax放大之： 
2

max

2.1 












avg
xA




                                      (2-17) 

此處， 
max為第 x 層最大位移。 
avg 為第 x 層兩最外點位移之平均值。 
Ax值不必大於 3.0。 

解說： 

考慮意外扭矩的目的，係計及質心位置的不確定性所引起的效應。如建築物

具扭轉不規則性時，在動力反應下，此種質量偏心造成的效應有被放大的可能，

因此以係數 xA 放大之。各層對應的 xA 可以不同，首先將各層地震力加在質心向

右 5%偏心距的位置，根據結構分析之位移，依(2-17)式即可算得各層的 xA 值。

其後將各層地震力加在質心向左 5%偏心距的位置，又可算得各層的 x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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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傾倒力矩 

構造物之設計，應能抵禦地震引致之傾倒作用。樓層 x 須抵抗之傾倒力矩

Mx依下式計算： 

    n

xi xiix hhFM  (2-18) 

其中，Fi為其上各層依 2.11 節分配所得地震力，hi為第 i 層距基面之高度。 為
傾倒力矩折減因子，依表 2-8 定義。 

設計地震力作用下，作用在基礎構造之土反力應依基礎-土壤介面的傾倒力

矩求取，作用在地下室各層之地震力(見 2.12 節)亦應計入，但地下室外之土壤反

力可以抵銷的部分可加以扣除。此外，對規則性建築物而言，屋頂層外加之集中

橫力 Ft可以不計。 

解說：

地震力對建築物引起之傾倒力矩效應，均可在結構分析中反映出來。對基礎

構造之土反力而言，如建築物基礎下設虛層，可由虛柱的軸力推求。如筏基單獨

分析時，可將其上柱底的軸力、彎矩傳入，但在地梁上加設節點置放垂直向土壤

彈簧，如此就可正確求得地盤反力及地梁的內力。

2.16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與建築物之間隔 

2.16.1 容許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 

在地震力 W
F

SIF
V

mu

aDu










2.4
作用下，每一樓層與其上、下鄰層之相對側向位

移除以層高，即所謂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應有所限制，其值不得超過 0.005。計

算位移時應計及平移與扭轉位移。

若能證明非結構構材能承受較大層間變位而不致產生影響生命安全之破壞

時，上述限制可酌予放寬。

計算位移時所施加的設計地震力，若基本振動週期係以結構力學方法計算，

所得T值不必受小於經驗公式週期值 1.4倍的限制， aDS 亦不受不得低於 DSS4.0 之

限制。此外，用途係數大於 1.0 之建築物，亦可以 I=1.0 所得之地震力計算位移。 

2.16.2 建築物之間隔 

為避免地震時所引起的變形造成鄰棟建築物間的相互碰撞，建築物應自留設

之間隔，不得小於依(2-3)式計算之設計地震力作用所產生之位移乘以 0.61.4yRa

倍。需要考慮 P-效應者，計算之位移應包括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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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 

本規範建議檢核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角的地震力以   W
F

SIF

mu

aDuV
2.4

 為基準，此地

震水準其回歸期約 30 年左右。本條文主要考量為在地震不大時，層間相對側向

位移角亦應有所限制，以避免非結構構材在地震不大時即產生破壞而影響使用性

及生命安全。 

依據 94 年版規範規定，設計地震力若由(2-1)式控制時，則在要對付的設計

地震發生時，即地表加速度為 0.4SDSIg 時，其位移會放大 1.4 ay R 倍。設計地震

力若由(2-13)式控制時，即一般區域與近斷層區域之工址 uF 超過 3.0，或臺北盆

地工址 uF 超過 2.5 的建築物，在地表加速度為 0.4SDSIg 時，其韌性比會小於 aR ，

應由 2.9 節的公式，以 uF =3.0 或 2.5 求得 *
aR ，則其大地震時之位移為由(2-13)式

算得之彈性位移乘以 1.4 *
ay R 倍，似過於繁瑣，故簡化為不論何種設計地震力控

制下，僅考量 475 年回歸期地震力(2-3)式作用之間隔，作為檢核依據。另由於相

鄰兩棟建築物反向運動，且最大位移同時發生的或然率不高，因此乘以 0.6。 

 
 

2.17 極限層剪力強度之檢核 

為使建築物各層具有均勻之極限剪力強度，無顯著弱層存在，應依可信方法

計算各層之極限層剪力強度，不得有任一層強度與其設計層剪力的比值低於其上

層所得比值 80%者。若弱層之強度足以抵抗總剪力 V=  
mF

S
uM uM

aMF IW 之地震力者，

不在此限。須檢核極限層剪力強度者，包括所有二層樓以上之建築物，計算極限

層剪力強度時須計及非結構牆所提供之強度。 

解說： 

建築物相鄰各層之極限層剪力強度如相差不大，大地震時較易產生普遍性降

伏，共同消散地震能量。如有極限層剪力強度特別低的弱層存在的話，地震時容

易只在此層降伏，其他各層仍在彈性反應限度內，則此層構材的韌性容量易被用

盡而產生弱層崩塌。1990 年的菲律賓大地震、1995 年的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及

1999 年臺灣 921 集集大地震中就有許多此種破壞的例子，其他理論分析亦證實

此種可能性，因此有檢核各層極限層剪力強度的需要。 

計算極限層剪力強度的方法沒有一定的限制，譬如建築物進行強柱弱梁等韌

性設計後，可求得各柱當其上、下梁端產生塑鉸時的柱剪力，將整層的此等柱剪

力相加，就可得該層的極限層剪力強度。原 86 年版規範並未明定檢核極限層剪

力強度時是否須要包括非結構牆之貢獻，所以設計者可能因此而不考慮非結構牆

之效應而直接以構架強度進行檢核，如此則對於底層為開放空間或某層為牆量比

較少的建築物，若不考慮非結構牆之效應則無法確切的檢核出此一類弱層的存在；

在 1999 年臺灣 921 集集大地震中，就有相當多軟弱底層建築物倒塌之案例，計

算極限層剪力強度時須計及非結構牆所提供之強度，以確切檢核出建築物之弱層

的存在。至於含非結構牆結構物的極限層剪力強度如何計算，應考慮牆及構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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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強度於地震時通常不會同時到達之情況。 

建築物構材斷面之選擇與配筋，有時並非地震力控制，此時若能檢核該層之

強度，足以抵抗總剪力 V=  
mF

S
uM uM

aMF IW 之地震力時，表示遭遇地表加速度為

0.4SMSIg 的大地震時，該層仍在彈性限度內，因此不會有弱層發生。 

由於檢核各層極限層剪力強度有其必要性，故要求所有二層樓以上之建築物

均需進行極限層剪力強度之檢核。 

 
 

2.18 垂直地震力 

為提升建築物抵抗垂直向地震之能力，垂直地震力應做適當之考量。水平懸

臂構材與水平預力構材等尤其應就垂直地震效應做適當的考慮。垂直向之設計譜

加速度係數 SaD,V可藉由水平向之設計譜加速度係數 SaD定義為： 

一般區域與臺北盆地之工址： aDVaD SS 2
1

,   

近斷層工址：SaD,V = 3
2 SaD          (2-19) 

2.10 節中小度地震與最大考量地震之設計垂直地震力可修正計算之。 

解說： 

1994 年洛杉磯北嶺地震、1995 年日本兵庫縣南部地震及 1999 年臺灣 921
集集大地震，由於斷層錯動在人口稠密的陸地上，且震源深度淺，引致較大的垂

直地表加速度，致使許多建築物的破壞與此效應有關。本省西部苗栗、臺中及南

投中部地區一帶以及嘉南地區，如其區域內斷層產生錯動，就會有顯著的垂直向

地震，因此要做適度的考量。 

以建築物而言，由於柱子的勁度很大，垂直地震力引起的振動，主要為樓版

系統。樓版系統引致的垂直地震力，仍可用下式來計算： 

W
F

SI
V

muv

VaD

y
Z 








 ,

4.1 
 (C2-10) 

其中， 

一般區域與臺北盆地之工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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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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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斷層工址：






























53.0;70.0

53.02.0;09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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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v

V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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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D

uv

VaD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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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D

uv

VaD

muv

VaD

F

S

F

S
F

S

F

S
F

S

F

S

F

S (C2-11b) 

垂直地震會引起梁端及中央產生彎矩，當此等斷面降伏時，也有消散地震能

量以及限制作用在梁上的垂直地震力不再增加的效用，因此 uvF 值也可適度使用，

當然梁的中央斷面也要像端點一樣配置環箍筋。

梁產生塑鉸的消能作用是不錯的，但其在垂直地震作用下的非彈性行為到底

與水平地震有何差別，在沒有研究結果可資印證下，必須採取較保守的做法，謹

暫訂韌性容量 R 值為 3.0，如此可進一步求 aR 值及 uvF 值。 

根據(C2-10)式，可求得 WKV ZZ  ，其效應等於是把樓版的靜載重乘以 ZK
值加在梁上。一般的結構分析程式，梁與柱的自重係由程式自動計算，由於梁係

與樓版系統一起振動，因此垂直地震的效應等於將其單位長度重量乘以 ZK 。柱

因與地表一起上下運動，因此對一般區域與臺北盆地之工址而言，垂直地震力為

單位長度重量乘以 yDS IS 2/40.0 ；對近斷層工址而言，垂直地震力為單位長度重

量乘以 yDS IS 3/80.0 。 

上述垂直地震力的處理，是把它單獨看成一種載重情況，可稱其為 VEQ 。當

與其他載重情況組合時，可假設配合的某水平向地震為 30%。當然也要考慮水平

向地震 100%，垂直向地震 30%的情況。綜上所論，對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以強度

設計法設計時，要考慮的載重組合如下：

)87.13.087.17.14.1(75.0 VX EQEQLD  (C2-12) 

)87.13.087.17.14.1(75.0 VY EQEQLD   (C2-13) 

)87.187.13.07.14.1(75.0 VX EQEQLD   (C2-14) 

)87.187.13.07.14.1(75.0 VY EQEQLD   (C2-15) 

就柱子而言，考慮了垂直地震力後，其軸力會增加，也會減少，如假設垂直

地震力並不會增加柱的彎矩，則以不考慮垂直地震力設計出的柱子，其彎矩強度

顯然會降低。萬一因彎矩強度降低，導致原來強柱弱梁的關係被破壞，則建築物

的韌性就大受影響，這或許也是建築物容易產生弱層的原因。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09期　　20220614　　內政篇



表 2-1  震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
SS 與 DS1 ，與震區短週

期與一秒週期之最大考量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
SS 與 MS1   

縣市 鄉鎮市區 D
SS  DS1  

M
SS  MS1  鄰近之斷層 

基隆市 

中正區 0.60 0.35 0.80 0.50   

七堵區 0.60 0.30 0.80 0.45   

暖暖區 0.60 0.35 0.80 0.50   

仁愛區 0.60 0.35 0.80 0.50   

中山區 0.60 0.35 0.80 0.50   

安樂區 0.60 0.30 0.80 0.50   

信義區 0.60 0.35 0.80 0.50   

宜蘭縣 

宜蘭市 0.80 0.45 0.90 0.55   

頭城鎮 0.80 0.45 0.90 0.55   

礁溪鄉 0.80 0.45 0.90 0.55   

壯圍鄉 0.80 0.45 0.90 0.55   

員山鄉 0.80 0.45 0.90 0.55   

羅東鎮 0.80 0.45 0.90 0.55   

五結鄉 0.80 0.45 0.90 0.55   

冬山鄉 0.80 0.45 0.90 0.55   

蘇澳鎮 0.80 0.45 1.00 0.55   

三星鄉 0.80 0.45 0.90 0.55   

大同鄉 0.80 0.45 0.90 0.50   

南澳鄉 0.80 0.45 1.00 0.55   

桃園市 

桃園區 0.50 0.30 0.80 0.40   

中壢區 0.60 0.30 0.80 0.45   

大溪區 0.70 0.35 0.90 0.50   

楊梅區 0.70 0.40 0.90 0.50   

蘆竹區 0.50 0.30 0.70 0.40   

大園區 0.50 0.30 0.70 0.40   

龜山區 0.50 0.30 0.70 0.40   

八德區 0.60 0.30 0.80 0.45   

龍潭區 0.70 0.40 0.90 0.50 新城斷層 

平鎮區 0.60 0.35 0.80 0.45   

新屋區 0.60 0.35 0.80 0.45   

觀音區 0.50 0.30 0.70 0.40   

復興區 0.70 0.40 0.90 0.50   

 

 

 

 

竹北市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竹東鎮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新埔鎮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關西鎮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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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D
SS  DS1  

M
SS  MS1  鄰近之斷層 

 

 

新竹縣 

湖口鄉 0.70 0.40 0.90 0.50   

新豐鄉 0.70 0.40 0.90 0.50   

芎林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橫山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北埔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獅潭斷層 

寶山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獅潭斷層 

峨眉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獅潭斷層 

尖石鄉 0.70 0.40 0.90 0.50   

五峰鄉 0.70 0.40 0.90 0.50 獅潭斷層 

新竹市 

東區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北區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香山區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苗栗縣 

苗栗市 0.70 0.40 0.90 0.50 獅潭斷層 

苑裡鎮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 

通霄鎮 0.70 0.40 0.90 0.50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竹南鎮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 

頭份市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獅潭斷層 

後龍鎮 0.70 0.40 0.90 0.50   

卓蘭鎮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大湖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車

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公館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三義斷層 

銅鑼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車

籠埔斷層全段 

南庄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 

頭屋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 

三義鄉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 

西湖鄉 0.70 0.40 0.90 0.50   

造橋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 

三灣鄉 0.80 0.45 1.00 0.55 新城斷層、獅潭斷層 

獅潭鄉 0.80 0.45 1.00 0.55 獅潭斷層 

泰安鄉 0.70 0.40 0.90 0.50 
獅潭斷層、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
冬斷層 

 

 

 

 

豐原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東勢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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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D
SS DS1

M
SS MS1 鄰近之斷層 

臺中市

大甲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清水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

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段

沙鹿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

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段

梧棲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

層、彰化斷層

后里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

神岡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

潭子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大雅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

新社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石岡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外埔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

大安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

層、彰化斷層

烏日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

大肚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龍井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

層、彰化斷層

霧峰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太平區 0.80 0.45 1.00 0.55 
三義斷層、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
冬斷層

大里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和平區 0.70 0.40 0.90 0.50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中區 0.80 0.45 1.00 0.55 
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

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
冬斷層

東區 0.80 0.45 1.00 0.55 
三義斷層、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
冬斷層

南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西區 0.80 0.45 1.00 0.55 
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

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
冬斷層

北區 0.80 0.45 1.00 0.55 
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

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
冬斷層

西屯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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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 

南屯區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 

北屯區 0.80 0.45 1.00 0.55 
屯子腳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全段、

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車籠埔斷層全

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彰化縣 

彰化市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 

鹿港鎮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和美鎮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線西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伸港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福興鄉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秀水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花壇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 

芬園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 

員林市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 

溪湖鎮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田中鎮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 

大村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 

埔鹽鄉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埔心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永靖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社頭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 

二水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 

北斗鎮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二林鎮 0.70 0.40 0.90 0.50   

田尾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埤頭鄉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芳苑鄉 0.70 0.40 0.90 0.50   

大城鄉 0.70 0.40 0.90 0.50   

竹塘鄉 0.70 0.40 0.90 0.50   

溪州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南投縣 

南投市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埔里鎮 0.70 0.40 0.90 0.50 大茅埔-雙冬斷層 

草屯鎮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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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鎮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大

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集集鎮 0.80 0.45 1.00 0.55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名間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鹿谷鄉 0.80 0.45 1.00 0.55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大

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中寮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魚池鄉 0.70 0.40 0.90 0.50 大茅埔-雙冬斷層 

國姓鄉 0.80 0.45 1.00 0.55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水里鄉 0.80 0.45 1.00 0.55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茅埔-雙冬斷層 

信義鄉 0.70 0.40 0.90 0.50 大茅埔-雙冬斷層 

仁愛鄉 0.70 0.40 0.90 0.50   

雲林縣 

斗六市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梅山斷層、大尖山斷

層、觸口斷層 

斗南鎮 0.70 0.40 0.90 0.50 梅山斷層 

虎尾鎮 0.70 0.40 0.90 0.50   

西螺鎮 0.70 0.40 0.90 0.50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土庫鎮 0.70 0.40 0.90 0.50   

北港鎮 0.70 0.40 0.90 0.50   

古坑鄉 0.80 0.45 1.00 0.55 
車籠埔斷層全段、梅山斷層、大尖山斷

層、觸口斷層 

大埤鄉 0.70 0.40 0.90 0.50 梅山斷層 

莿桐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林內鄉 0.80 0.45 1.00 0.55 
大甲斷層全段、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

車籠埔斷層全段、大尖山斷層、觸口斷

層 

二崙鄉 0.70 0.40 0.90 0.50   

崙背鄉 0.70 0.40 0.90 0.50   

麥寮鄉 0.70 0.40 0.90 0.50   

東勢鄉 0.70 0.40 0.90 0.50   

褒忠鄉 0.70 0.40 0.90 0.50   

臺西鄉 0.70 0.40 0.90 0.50   

元長鄉 0.70 0.40 0.90 0.50   

四湖鄉 0.70 0.40 0.90 0.50   

口湖鄉 0.70 0.40 0.90 0.50   

水林鄉 0.70 0.40 0.90 0.50   

 

 

 

太保市 0.70 0.40 0.90 0.50 梅山斷層 

朴子市 0.70 0.40 0.90 0.50   

布袋鎮 0.70 0.40 0.9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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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大林鎮 0.80 0.45 1.00 0.55 
車籠埔斷層全段、梅山斷層、大尖山斷

層、觸口斷層

民雄鄉 0.80 0.45 1.00 0.55 梅山斷層、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溪口鄉 0.80 0.45 1.00 0.55 梅山斷層

新港鄉 0.70 0.40 0.90 0.50 梅山斷層

六腳鄉 0.70 0.40 0.90 0.50 

東石鄉 0.70 0.40 0.90 0.50 

義竹鄉 0.70 0.40 0.90 0.50 

鹿草鄉 0.70 0.40 0.90 0.50 

水上鄉 0.70 0.40 0.90 0.50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中埔鄉 0.80 0.45 1.00 0.55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竹崎鄉 0.80 0.45 1.00 0.55 
車籠埔斷層全段、梅山斷層、大尖山斷

層、觸口斷層

梅山鄉 0.80 0.45 1.00 0.55 
車籠埔斷層全段、梅山斷層、大尖山斷

層、觸口斷層

番路鄉 0.80 0.45 1.00 0.55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大埔鄉 0.80 0.45 1.00 0.55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阿里山鄉 0.70 0.40 0.90 0.50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

嘉義市
東區 0.80 0.45 1.00 0.55 梅山斷層

西區 0.80 0.45 1.00 0.55 梅山斷層

臺南市

新營區 0.70 0.40 0.90 0.50 

鹽水區 0.70 0.40 0.90 0.50 

白河區 0.80 0.45 1.00 0.55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六甲斷層

柳營區 0.80 0.45 1.00 0.55 六甲斷層

後壁區 0.70 0.40 0.90 0.50 

東山區 0.80 0.45 1.00 0.55 大尖山斷層、觸口斷層、六甲斷層

麻豆區 0.70 0.40 0.90 0.50 

下營區 0.70 0.40 0.90 0.50 

六甲區 0.80 0.45 1.00 0.55 六甲斷層

官田區 0.80 0.45 1.00 0.55 六甲斷層

大內區 0.70 0.40 0.90 0.50 新化斷層

佳里區 0.70 0.40 0.90 0.50 

學甲區 0.70 0.40 0.90 0.50 

西港區 0.70 0.40 0.90 0.50 

七股區 0.70 0.40 0.90 0.50 

將軍區 0.70 0.40 0.90 0.50 

北門區 0.70 0.40 0.90 0.50 

新化區 0.80 0.45 1.00 0.55 新化斷層

善化區 0.70 0.40 0.90 0.50 新化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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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區 0.80 0.45 1.00 0.55 新化斷層

安定區 0.70 0.40 0.90 0.50 

山上區 0.80 0.45 1.00 0.55 新化斷層

玉井區 0.70 0.40 0.90 0.50 

楠西區 0.70 0.40 0.90 0.50 

南化區 0.70 0.40 0.90 0.50 

左鎮區 0.80 0.45 1.00 0.55 新化斷層

仁德區 0.70 0.40 0.90 0.50 

歸仁區 0.70 0.40 0.90 0.50 新化斷層

關廟區 0.70 0.40 0.90 0.50 新化斷層

龍崎區 0.70 0.40 0.90 0.50 

永康區 0.80 0.45 1.00 0.55 新化斷層

東區 0.70 0.40 0.90 0.50 

南區 0.70 0.40 0.90 0.50 

中西區 0.70 0.40 0.90 0.50 

北區 0.70 0.40 0.90 0.50 

安南區 0.70 0.40 0.90 0.50 

安平區 0.70 0.40 0.90 0.50 

高雄市

鳳山區 0.60 0.35 0.80 0.50 

林園區 0.50 0.30 0.70 0.45 

大寮區 0.60 0.35 0.80 0.45 

大樹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大社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仁武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鳥松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岡山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橋頭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燕巢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田寮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阿蓮區 0.70 0.40 0.90 0.50 

路竹區 0.70 0.35 0.90 0.50 

湖內區 0.70 0.35 0.90 0.50 

茄萣區 0.70 0.35 0.90 0.50 

永安區 0.70 0.35 0.90 0.50 

彌陀區 0.70 0.35 0.90 0.50 

梓官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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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六龜區 0.70 0.40 0.90 0.50   

甲仙區 0.70 0.40 0.90 0.50   

杉林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內門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茂林區 0.70 0.40 0.90 0.50   

桃源區 0.70 0.40 0.90 0.50   

那瑪夏區 0.70 0.40 0.90 0.50   

鹽埕區 0.60 0.35 0.80 0.50   

鼓山區 0.60 0.35 0.80 0.50   

左營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楠梓區 0.80 0.45 1.00 0.55 旗山斷層 

三民區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新興區 0.60 0.35 0.80 0.50   

前金區 0.60 0.35 0.80 0.50   

苓雅區 0.60 0.35 0.80 0.50   

前鎮區 0.50 0.35 0.70 0.50   

旗津區 0.50 0.35 0.70 0.50   

小港區 0.50 0.35 0.70 0.45   

屏東縣 

屏東市 0.60 0.35 0.80 0.50   

潮州鎮 0.60 0.30 0.80 0.45   

東港鎮 0.50 0.30 0.70 0.40   

恆春鎮 0.50 0.30 0.70 0.40   

萬丹鄉 0.60 0.35 0.80 0.45   

長治鄉 0.60 0.35 0.80 0.50   

麟洛鄉 0.60 0.35 0.80 0.50   

九如鄉 0.70 0.40 0.90 0.50   

里港鄉 0.70 0.40 0.90 0.50 旗山斷層 

鹽埔鄉 0.60 0.35 0.80 0.50   

高樹鄉 0.70 0.40 0.90 0.50   

萬巒鄉 0.60 0.35 0.80 0.45   

內埔鄉 0.60 0.35 0.80 0.50   

竹田鄉 0.60 0.35 0.80 0.45   

新埤鄉 0.60 0.30 0.70 0.40   

枋寮鄉 0.50 0.30 0.70 0.40   

新園鄉 0.50 0.30 0.70 0.45   

崁頂鄉 0.50 0.30 0.8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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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邊鄉 0.50 0.30 0.70 0.40   

南州鄉 0.50 0.30 0.70 0.40   

佳冬鄉 0.50 0.30 0.70 0.40   

琉球鄉 0.50 0.30 0.70 0.40   

車城鄉 0.50 0.30 0.70 0.40   

滿州鄉 0.50 0.30 0.70 0.40   

枋山鄉 0.50 0.30 0.70 0.40   

三地門鄉 0.70 0.40 0.90 0.50   

霧臺鄉 0.70 0.40 0.90 0.50   

瑪家鄉 0.70 0.35 0.90 0.50   

泰武鄉 0.70 0.35 0.90 0.50   

來義鄉 0.60 0.30 0.80 0.45   

春日鄉 0.50 0.30 0.70 0.40   

獅子鄉 0.50 0.30 0.70 0.40   

牡丹鄉 0.50 0.30 0.70 0.40   

澎湖縣* 

馬公市 0.40 0.25 0.65 0.35   

湖西鄉 0.40 0.25 0.65 0.35   

白沙鄉 0.40 0.25 0.65 0.35   

西嶼鄉 0.35 0.20 0.55 0.35   

望安鄉 0.35 0.20 0.55 0.35   

七美鄉 0.35 0.20 0.55 0.35   

臺東縣 

臺東市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成功鎮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關山鎮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卑南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鹿野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池上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東河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長濱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太麻里鄉 0.70 0.40 0.90 0.50  

大武鄉 0.60 0.30 0.80 0.45   

綠島鄉 0.80 0.45 1.00 0.55   

海端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延平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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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D
SS DS1

M
SS MS1 鄰近之斷層 

金峰鄉 0.70 0.40 0.90 0.50 

達仁鄉 0.60 0.30 0.80 0.45 

蘭嶼鄉 0.70 0.40 0.90 0.50 

花蓮縣

花蓮市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

***
、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鳳林鎮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

***
、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玉里鎮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新城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

***
、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吉安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壽豐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

***
、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光復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

***
、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豐濱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

***
、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瑞穗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

***
、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富里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

***
、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秀林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萬榮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

卓溪鄉 0.80 0.45 1.00 0.55 
米崙斷層、嶺頂斷層

***
、瑞穗斷層、玉里

斷層、池上斷層、鹿野斷層、利吉斷層***

金門縣* 

金湖鎮 0.40 0.25 0.50 0.35 

金沙鎮 0.35 0.20 0.50 0.35 

金城鎮 0.35 0.20 0.50 0.35 

金寧鄉 0.35 0.20 0.45 0.30 

烈嶼鄉 0.35 0.20 0.45 0.30 

烏坵鄉 

(代管**) 
0.80 0.50 1.00 0.55 

連江縣* 

南竿鄉 0.35 0.20 0.45 0.30 

北竿鄉 0.35 0.20 0.45 0.30 

莒光鄉 0.35 0.20 0.45 0.30 

東引鄉 0.35 0.20 0.45 0.30 

*外島地區(澎湖縣、金門縣以及連江縣)之水平譜加速度係數依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中心之研究報告 NCREE-10-016 後經審議所得。

**烏坵鄉原屬福建省莆田縣，自民國 43 年起由金門縣代管。其位置大約位於金門
與馬祖中間，因鄰近閩粵東南沿海地震帶，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值會高於金門
及馬祖地區。

***雖屬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開之第二類活動斷層，因為花東縱谷序列斷層
之一，鄰近鄉鎮需依距離考慮近斷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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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應考量近斷層效應之活動斷層性質表* 

編號 斷層名稱
長度

(公里) 
斷層性質 歷史地震規模

1 新城斷層 29 逆移斷層

2 
獅潭斷層 11 逆移斷層 ML7.1** 

(1935.04.21) 
新竹-台中地震 屯子腳斷層 14 右移斷層

3 三義斷層 34 逆移斷層

4 

大甲斷層 8 

逆移斷層
大甲斷層(清水，南段) 23 

鐵砧山斷層 13 
彰化斷層 36 

5 
車籠埔斷層(北段) 38 

逆移斷層
ML7.3 

(1999.09.21) 
集集地震車籠埔斷層(南段) 38 

6 大茅埔-雙冬斷層 69 逆移斷層

7 梅山斷層 15 右移斷層
ML7.1 

(1906.03.17) 
梅山地震

8 
大尖山斷層 29 逆移兼右移斷層 ML7.1 

(1941.12.17) 
中埔地震觸口斷層 27 逆移斷層

9 六甲斷層 16 逆移兼左移斷層

10 新化斷層 6 右移斷層
ML6.1 

(1946.12.05) 
新化地震

11 旗山斷層 26 逆移斷層

12 

米崙斷層 8 左移兼逆移斷層
ML7.3 

(1951.11.25) 
縱谷地震序列

瑞穗斷層 24 逆移兼左移斷層

玉里斷層 23 左移兼逆移斷層

池上斷層 64 逆移兼左移斷層

鹿野斷層 18 逆移斷層

嶺頂斷層*** 30 左移兼逆移斷層

利吉斷層*** 20 逆移斷層

*本表所列之活動斷層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一百零一年(2012)公開之第一

類活動斷層

**歷史地震規模參考臺灣十大災害地震圖集（鄭世楠等人著，1999）

***雖屬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開之第二類活動斷層，因為花東縱谷序列斷

層之一，鄰近鄉鎮需依距離考慮近斷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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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0
 

0.
80

 
0.

80
 

[臺
南

市
] 
新

化
區

、
新
市

區
、

山
上

區
、

左
鎮

區
、

永
康

區
 

0.
70

 
0.

70
 

0.
70

 
0.

70
 

[臺
南

市
] 
大

內
區

、
善
化

區
、

歸
仁

區
、

關
廟

區
 

旗
山

斷
層

0.
92

 
0.

88
 

0.
84

 
0.

80
 

0.
80

 
0.

80
 

0.
80

 
0.

80
 

[高
雄

市
] 
楠

梓
區

、
大
社

區
、

仁
武

區
、

橋
頭

區
、

燕
巢

區
、

田
寮

區
、

旗
山

區
 

0.
70

 
0.

70
 

0.
70

 
0.

70
 

[高
雄

市
] 
左
營

區
、

三
民

區
、

大
樹

區
、

鳥
松

區
、

岡
山

區
、

美
濃

區
、

杉
林

區
、

內
門

區
 [
屏

東
縣

] 
里

港
鄉

 

米
崙

斷
層

嶺
頂
斷

層
* 

瑞
穗

斷
層

玉
里

斷
層

池
上

斷
層

鹿
野

斷
層

利
吉
斷

層
* 

1.
14

 
1.

10
 

1.
06

 
1.

01
 

0.
94

 
0.

87
 

0.
80

 
0.

80
 

[花
蓮

縣
] 
全
縣

 [
臺

東
縣

] 
臺

東
市

、
成

功
鎮

、
關

山
鎮

、
卑

南
鄉

、
東

河
鄉

、
長

濱
鄉

、
鹿
野

鄉
、

池
上

鄉
、

延
平

鄉
、

海
端

鄉

*雖
屬

於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公
開

之
第

二
類

活
動

斷
層

，
但

為
花

東
縱

谷
序

列
斷

層
之

一
，

鄰
近

鄉
鎮
需

依
距

離
考

慮
近

斷
層
效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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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2 

 近
斷

層
區

域
一

秒
週
期

之
設

計
水

平
譜

加
速
度

係
數

D
S 1

斷
層

名
稱

工
址

與
斷

層
距

離
r 

對
應

鄉
鎮
市

區

r 
 

1 
km

3 
km

 
5 

km
 

7 
km

9 
km

11
 k

m
13

 k
m

r 
≥ 

14
 k

m
 

新
城

斷
層

0.
52

 
0.

50
 

0.
47

 
0.

45
 

0.
45

 
0.

45
 

0.
45

 
0.

45
 

[新
竹

縣
] 
竹

東
鎮

、
關
西

鎮
、

新
埔

鎮
、

竹
北

市
、

橫
山

鄉
、

芎
林

鄉
、

寶
山

鄉
、

北
埔

鄉
、
峨

眉
鄉

 [
新

竹
市

] 
全

市
 [
苗

栗
縣

] 
竹

南
鎮
、

頭
份

市
、

三
灣

鄉
 

0.
40

 
0.

40
 

0.
40

 
0.

40
 

[桃
園

市
] 
龍
潭

區
 

獅
潭

斷
層

0.
60

 
0.

58
 

0.
54

 
0.

50
 

0.
48

 
0.

45
 

0.
45

 
0.

45
 

[新
竹

縣
] 
寶

山
鄉

、
北
埔

鄉
、

峨
眉

鄉
 [
苗

栗
縣

] 
公

館
鄉
、

銅
鑼

鄉
、

頭
屋

鄉
、

頭
份

市
、
造

橋
鄉

、
三

灣
鄉

、
南

庄
鄉

、
大

湖
鄉

、
獅

潭
鄉

0.
40

 
0.

40
 

[新
竹

縣
] 
五

峰
鄉

 [
苗

栗
縣

] 
苗

栗
市

、
泰
安

鄉
 

三
義

斷
層

0.
52

 
0.

50
 

0.
47

 
0.

45
 

0.
45

 
0.

45
 

0.
45

 
0.

45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公

館
鄉
、
銅

鑼
鄉
、
三
義

鄉
、
大

湖
鄉
、
卓

蘭
鎮

 [
臺

中
市

] 
中

區
、

東
區
、

西
區

、
北

區
、

西
屯

區
、

北
屯

區
、

豐
原

區
、

東
勢

區
、

大
甲

區
、

后

里
區

、
神
岡

區
、

潭
子

區
、

大
雅

區
、

新
社

區
、

石
岡

區
、

外
埔

區
、

太
平

區

0.
40

 
0.

40
 

0.
40

 
0.

40
 

[苗
栗

縣
] 
通

霄
鎮

 

大
甲
斷
層
全
段

鐵
砧

山
斷

層

彰
化

斷
層

0.
63

 
0.

58
 

0.
53

 
0.

49
 

0.
48

 
0.

46
 

0.
45

 
0.

45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三
義

鄉
 [
臺

中
市

] 
中
區

、
西

區
、

南
區

、
北

區
、

西
屯

區
、

北
屯

區
、
南

屯
區

、
豐

原
區

、
大

甲
區

、
后

里
區

、
清

水
區

、
沙

鹿
區

、
梧

棲
區

、

神
岡

區
、
潭

子
區

、
大

雅
區

、
外

埔
區

、
大

安
區

、
烏

日
區

、
大

肚
區

、
龍

井
區

、

霧
峰

區
、
大
里
區

 [
彰

化
縣

] 
彰

化
市
、
和
美
鎮
、
北

斗
鎮
、
員

林
市
、
田
中
鎮
、
線

西
鄉

、
伸
港

鄉
、

秀
水

鄉
、

花
壇

鄉
、

芬
園

鄉
、

大
村

鄉
、

埔
心

鄉
、

永
靖

鄉
、

社

頭
鄉
、
二

水
鄉
、
田

尾
鄉
、
溪
州

鄉
 [
南

投
縣

] 
南

投
市
、
草
屯

鎮
、
竹

山
鎮
、
名

間

鄉
、

中
寮
鄉

 [
雲

林
縣

] 
斗

六
市

、
莿

桐
鄉

、
林

內
鄉

 

0.
40

 
[苗

栗
縣

] 
通

霄
鎮

 [
彰

化
縣

] 
鹿

港
鎮
、
溪
湖

鎮
、
福

興
鄉
、
埔

鹽
鄉
、
埤
頭

鄉
 [
雲

林
縣

] 
西

螺
鎮

 

屯
子

腳
斷

層
0.

59
 

0.
57

 
0.

55
 

0.
52

 
0.

49
 

0.
45

 
0.

45
 

0.
45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銅
鑼

鄉
、

三
義

鄉
、

大
湖

鄉
、

卓
蘭

鎮
 [
臺

中
市

] 
西
屯

區
、

北
屯

區
、
豐

原
區

、
東

勢
區

、
大

甲
區

、
后

里
區

、
清

水
區

、
沙

鹿
區

、
梧

棲
區

、

神
岡

區
、
潭

子
區

、
大

雅
區

、
新

社
區

、
石

岡
區

、
外

埔
區

、
大

安
區

、
龍

井
區

0.
40

 
0.

40
 

[苗
栗

縣
] 
通

霄
鎮

 

車
籠

埔
斷

層

全
段

0.
61

 
0.

60
 

0.
57

 
0.

54
 

0.
51

 
0.

48
 

0.
45

 
0.

45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銅
鑼

鄉
、

三
義

鄉
、

大
湖

鄉
、

卓
蘭

鎮
 [
臺

中
市

] 
中
區

、
東

區
、

西
區
、

南
區

、
北

區
、

西
屯

區
、

北
屯

區
、

南
屯

區
、

豐
原

區
、

東
勢

區
、

后

里
區

、
清
水

區
、

沙
鹿

區
、

神
岡

區
、

潭
子

區
、

大
雅

區
、

新
社

區
、

石
岡

區
、

外

埔
區
、
太

平
區
、
烏

日
區
、
霧
峰

區
、
大

里
區

 [
彰

化
縣

] 
彰
化

市
、
員

林
市
、
田

中

鎮
、
花

壇
鄉
、
芬

園
鄉
、
大
村
鄉
、
社

頭
鄉
、
二

水
鄉

 [
南

投
縣

] 
南

投
市
、
草

屯
鎮

、

竹
山

鎮
、
名
間
鄉
、
中

寮
鄉
、
集

集
鎮
、
鹿
谷
鄉
、
國

姓
鄉
、
水

里
鄉

 [
雲

林
縣

] 
斗

六
市

、
林
內

鄉
、

古
坑

鄉
 [
嘉

義
縣

] 
大

林
鎮
、

竹
崎

鄉
、

梅
山

鄉
 

0.
40

 
[苗

栗
縣

] 
泰

安
鄉

 [
臺

中
市

] 
和

平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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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茅

埔
-雙

冬
 

斷
層

0.
63

 
0.

58
 

0.
53

 
0.

49
 

0.
48

 
0.

46
 

0.
45

 
0.

45
 

[苗
栗

縣
] 
大

湖
鄉

、
卓
蘭

鎮
 [
臺

中
市

] 
東
區

、
中

區
、

西
區

、
南

區
、

北
區

、
北

屯
區

、
豐
原

區
、

東
勢

區
、

潭
子

區
、

新
社

區
、

石
岡

區
、

霧
峰

區
、

太
平

區
、

大

里
區

 [
南

投
縣

] 
南

投
市
、
草
屯

鎮
、
竹

山
鎮
、
名

間
鄉
、
中
寮

鄉
、
集

集
鎮
、
鹿

谷

鄉
、

國
姓
鄉

、
水

里
鄉

0.
40

 
[苗

栗
縣

] 
泰

安
鄉

 [
臺

中
市

] 
和

平
區

 [
南

投
縣

] 
埔

里
鎮
、

魚
池

鄉
、

信
義

鄉
 

梅
山

斷
層

0.
65

 
0.

62
 

0.
58

 
0.

52
 

0.
45

 
0.

45
 

0.
45

 
0.

45
 

[雲
林

縣
] 
斗

六
市

、
古
坑

鄉
 [
嘉

義
縣

] 
大
林

鎮
、

民
雄

鄉
、

溪
口

鄉
、

竹
崎

鄉
、

梅
山

鄉
 [
嘉

義
市

] 
全

市
 

0.
40

 
0.

40
 

0.
40

 
[雲

林
縣

] 
斗

南
鎮

、
大
埤

鄉
 [
嘉

義
縣

] 
新
港

鄉
、

太
保

市
 

大
尖

山
斷

層

觸
口

斷
層

0.
52

 
0.

50
 

0.
48

 
0.

46
 

0.
45

 
0.

45
 

0.
45

 
0.

45
 

[南
投

縣
] 
竹

山
鎮
、
鹿

谷
鄉

 [
雲

林
縣

] 
斗
六

市
、
林

內
鄉
、
古

坑
鄉

 [
嘉

義
縣

] 
大

林
鎮
、
民

雄
鄉
、
中

埔
鄉
、
竹
崎

鄉
、
梅

山
鄉
、
番

路
鄉
、
大
埔

鄉
 [
臺

南
市

] 
白

河

區
、

東
山
區

0.
40

 
0.

40
 

0.
40

 
[嘉

義
縣

] 
水

上
鄉

、
阿
里

山
鄉

 

六
甲

斷
層

0.
52

 
0.

50
 

0.
45

 
0.

45
 

0.
45

 
0.

45
 

0.
45

 
0.

45
 

[臺
南

市
] 
白

河
區

、
柳
營

區
、

東
山

區
、

六
甲

區
、

官
田

區
 

新
化

斷
層

0.
52

 
0.

48
 

0.
46

 
0.

45
 

0.
45

 
0.

45
 

0.
45

 
0.

45
 

[臺
南

市
] 
新

化
區

、
新
市

區
、

山
上

區
、

左
鎮

區
、

永
康

區
 

0.
40

 
0.

40
 

0.
40

 
0.

40
 

[臺
南

市
] 
大

內
區

、
善
化

區
、

歸
仁

區
、

關
廟

區
 

旗
山

斷
層

0.
54

 
0.

50
 

0.
47

 
0.

45
 

0.
45

 
0.

45
 

0.
45

 
0.

45
 

[高
雄

市
] 
楠

梓
區

、
大
社

區
、

仁
武

區
、

橋
頭

區
、

燕
巢

區
、

田
寮

區
、

旗
山

區
 

0.
40

 
0.

40
 

0.
40

 
0.

40
 

[高
雄

市
] 
左
營

區
、

三
民

區
、

大
樹

區
、

鳥
松

區
、

岡
山

區
、

美
濃

區
、

杉
林

區
、

內
門

區
 [
屏

東
縣

] 
里

港
鄉

 

米
崙

斷
層

嶺
頂
斷

層
* 

瑞
穗

斷
層

玉
里

斷
層

池
上

斷
層

鹿
野

斷
層

利
吉
斷

層
* 

0.
71

 
0.

69
 

0.
65

 
0.

61
 

0.
56

 
0.

51
 

0.
45

 
0.

45
 

[花
蓮

縣
] 
全
縣

 [
臺

東
縣

] 
臺

東
市

、
成

功
鎮

、
關

山
鎮

、
卑

南
鄉

、
東

河
鄉

、
長

濱
鄉

、
鹿
野

鄉
、

池
上

鄉
、

延
平

鄉
、

海
端

鄉

*雖
屬

於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公
開

之
第

二
類

活
動

斷
層

，
但

為
花

東
縱

谷
序

列
斷

層
之

一
，

鄰
近

鄉
鎮
需

依
距

離
考

慮
近

斷
層
效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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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3 

 近
斷

層
區

域
短

週
期

之
最

大
考

量
水

平
譜

加
速

度
係

數
M S

S

斷
層

名
稱

工
址

與
斷

層
距

離
r 

對
應

鄉
鎮
市

區

r 
 

1 
km

3 
km

 
5 

km
 

7 
km

9 
km

11
 k

m
13

 k
m

r 
≥ 

14
 k

m
 

新
城

斷
層

1.
20

 
1.

10
 

1.
05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新
竹

縣
] 
竹

東
鎮

、
關
西

鎮
、

新
埔

鎮
、

竹
北

市
、

橫
山

鄉
、

芎
林

鄉
、

寶
山

鄉
、

北
埔

鄉
、
峨

眉
鄉

 [
新

竹
市

] 
全

市
 [
苗

栗
縣

] 
竹

南
鎮
、

頭
份

市
、

三
灣

鄉
 

0.
90

 
0.

90
 

0.
90

 
0.

90
 

[桃
園

市
] 
龍
潭

區
 

獅
潭

斷
層

1.
26

 
1.

20
 

1.
13

 
1.

07
 

1.
03

 
1.

00
 

1.
00

 
1.

00
 

[新
竹

縣
] 
寶

山
鄉

、
北
埔

鄉
、

峨
眉

鄉
 [
苗

栗
縣

] 
公

館
鄉
、

銅
鑼

鄉
、

頭
屋

鄉
、

頭
份

市
、
造

橋
鄉

、
三

灣
鄉

、
南

庄
鄉

、
大

湖
鄉

、
獅

潭
鄉

0.
90

 
0.

90
 

[新
竹

縣
] 
五

峰
鄉

 [
苗

栗
縣

] 
苗

栗
市

、
泰
安

鄉
 

三
義

斷
層

1.
20

 
1.

10
 

1.
05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公

館
鄉
、
銅

鑼
鄉
、
三
義

鄉
、
大

湖
鄉
、
卓

蘭
鎮

 [
臺

中
市

] 
中

區
、

東
區
、

西
區

、
北

區
、

西
屯

區
、

北
屯

區
、

豐
原

區
、

東
勢

區
、

大
甲

區
、

后

里
區

、
神
岡

區
、

潭
子

區
、

大
雅

區
、

新
社

區
、

石
岡

區
、

外
埔

區
、

太
平

區

0.
90

 
0.

90
 

0.
90

 
0.

90
 

[苗
栗

縣
] 
通

霄
鎮

 

大
甲
斷
層
全
段

鐵
砧

山
斷

層

彰
化

斷
層

1.
33

 
1.

21
 

1.
14

 
1.

09
 

1.
06

 
1.

03
 

1.
00

 
1.

00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三
義

鄉
 [
臺

中
市

] 
中
區

、
西

區
、

南
區

、
北

區
、

西
屯

區
、

北
屯

區
、
南

屯
區

、
豐

原
區

、
大

甲
區

、
后

里
區

、
清

水
區

、
沙

鹿
區

、
梧

棲
區

、

神
岡

區
、
潭

子
區

、
大

雅
區

、
外

埔
區

、
大

安
區

、
烏

日
區

、
大

肚
區

、
龍

井
區

、

霧
峰

區
、
大
里
區

 [
彰

化
縣

] 
彰

化
市
、
和
美
鎮
、
北

斗
鎮
、
員

林
市
、
田
中
鎮
、
線

西
鄉

、
伸
港

鄉
、

秀
水

鄉
、

花
壇

鄉
、

芬
園

鄉
、

大
村

鄉
、

埔
心

鄉
、

永
靖

鄉
、

社

頭
鄉
、
二

水
鄉
、
田

尾
鄉
、
溪
州

鄉
 [
南

投
縣

] 
南

投
市
、
草
屯

鎮
、
竹

山
鎮
、
名

間

鄉
、

中
寮
鄉

 [
雲

林
縣

] 
斗

六
市

、
莿

桐
鄉

、
林

內
鄉

 

0.
90

 
[苗

栗
縣

] 
通

霄
鎮

 [
彰

化
縣

] 
鹿

港
鎮
、
溪
湖

鎮
、
福

興
鄉
、
埔

鹽
鄉
、
埤
頭

鄉
 [
雲

林
縣

] 
西

螺
鎮

 

屯
子

腳
斷

層
1.

26
 

1.
19

 
1.

13
 

1.
07

 
1.

03
 

1.
00

 
1.

00
 

1.
00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銅
鑼

鄉
、

三
義

鄉
、

大
湖

鄉
、

卓
蘭

鎮
 [
臺

中
市

] 
西
屯

區
、

北
屯

區
、
豐

原
區

、
東

勢
區

、
大

甲
區

、
后

里
區

、
清

水
區

、
沙

鹿
區

、
梧

棲
區

、

神
岡

區
、
潭

子
區

、
大

雅
區

、
新

社
區

、
石

岡
區

、
外

埔
區

、
大

安
區

、
龍

井
區

0.
90

 
0.

90
 

[苗
栗

縣
] 
通

霄
鎮

 

車
籠

埔
斷

層

全
段

1.
25

 
1.

21
 

1.
15

 
1.

09
 

1.
05

 
1.

02
 

1.
00

 
1.

00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銅
鑼

鄉
、

三
義

鄉
、

大
湖

鄉
、

卓
蘭

鎮
 [
臺

中
市

] 
中
區

、
東

區
、

西
區
、

南
區

、
北

區
、

西
屯

區
、

北
屯

區
、

南
屯

區
、

豐
原

區
、

東
勢

區
、

后

里
區

、
清
水

區
、

沙
鹿

區
、

神
岡

區
、

潭
子

區
、

大
雅

區
、

新
社

區
、

石
岡

區
、

外

埔
區
、
太

平
區
、
烏

日
區
、
霧
峰

區
、
大

里
區

 [
彰

化
縣

] 
彰
化

市
、
員

林
市
、
田

中

鎮
、
花

壇
鄉
、
芬

園
鄉
、
大
村
鄉
、
社

頭
鄉
、
二

水
鄉

 [
南

投
縣

] 
南

投
市
、
草

屯
鎮

、

竹
山

鎮
、
名
間
鄉
、
中

寮
鄉
、
集

集
鎮
、
鹿
谷
鄉
、
國

姓
鄉
、
水

里
鄉

 [
雲

林
縣

] 
斗

六
市

、
林
內

鄉
、

古
坑

鄉
 [
嘉

義
縣

] 
大

林
鎮
、

竹
崎

鄉
、

梅
山

鄉
 

0.
90

 
[苗

栗
縣

] 
泰

安
鄉

 [
臺

中
市

] 
和

平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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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茅

埔
-雙

冬
 

斷
層

1.
25

 
1.

17
 

1.
13

 
1.

09
 

1.
06

 
1.

03
 

1.
00

 
1.

00
 

[苗
栗

縣
] 
大

湖
鄉

、
卓
蘭

鎮
 [
臺

中
市

] 
東
區

、
中

區
、

西
區

、
南

區
、

北
區

、
北

屯
區

、
豐
原

區
、

東
勢

區
、

潭
子

區
、

新
社

區
、

石
岡

區
、

霧
峰

區
、

太
平

區
、

大

里
區

 [
南

投
縣

] 
南

投
市
、
草
屯

鎮
、
竹

山
鎮
、
名

間
鄉
、
中
寮

鄉
、
集

集
鎮
、
鹿

谷

鄉
、

國
姓
鄉

、
水

里
鄉

0.
90

 
[苗

栗
縣

] 
泰

安
鄉

 [
臺

中
市

] 
和

平
區

 [
南

投
縣

] 
埔

里
鎮
、

魚
池

鄉
、

信
義

鄉
 

梅
山

斷
層

1.
30

 
1.

22
 

1.
13

 
1.

04
 

1.
00

 
1.

00
 

1.
00

 
1.

00
 

[雲
林

縣
] 
斗

六
市

、
古
坑

鄉
 [
嘉

義
縣

] 
大
林

鎮
、

民
雄

鄉
、

溪
口

鄉
、

竹
崎

鄉
、

梅
山

鄉
 [
嘉

義
市

] 
全

市
 

0.
90

 
0.

90
 

0.
90

 
[雲

林
縣

] 
斗

南
鎮

、
大
埤

鄉
 [
嘉

義
縣

] 
新
港

鄉
、

太
保

市
 

大
尖

山
斷

層

觸
口

斷
層

1.
21

 
1.

18
 

1.
11

 
1.

04
 

1.
00

 
1.

00
 

1.
00

 
1.

00
 

[南
投

縣
] 
竹

山
鎮
、
鹿

谷
鄉

 [
雲

林
縣

] 
斗
六

市
、
林

內
鄉
、
古

坑
鄉

 [
嘉

義
縣

] 
大

林
鎮
、
民

雄
鄉
、
中

埔
鄉
、
竹
崎

鄉
、
梅

山
鄉
、
番

路
鄉
、
大
埔

鄉
 [
臺

南
市

] 
白

河

區
、

東
山
區

0.
90

 
0.

90
 

0.
90

 
[嘉

義
縣

] 
水

上
鄉

、
阿
里

山
鄉

 

六
甲

斷
層

1.
10

 
1.

05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臺
南

市
] 
白

河
區

、
柳
營

區
、

東
山

區
、

六
甲

區
、

官
田

區
 

新
化

斷
層

1.
29

 
1.

14
 

1.
05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臺
南

市
] 
新

化
區

、
新
市

區
、

山
上

區
、

左
鎮

區
、

永
康

區
 

0.
90

 
0.

90
 

0.
90

 
0.

90
 

[臺
南

市
] 
大

內
區

、
善
化

區
、

歸
仁

區
、

關
廟

區
 

旗
山

斷
層

1.
20

 
1.

10
 

1.
05

 
1.

00
 

1.
00

 
1.

00
 

1.
00

 
1.

00
 

[高
雄

市
] 
楠

梓
區

、
大
社

區
、

仁
武

區
、

橋
頭

區
、

燕
巢

區
、

田
寮

區
、

旗
山

區
 

0.
90

 
0.

90
 

0.
90

 
0.

90
 

[高
雄

市
] 
左
營

區
、

三
民

區
、

大
樹

區
、

鳥
松

區
、

岡
山

區
、

美
濃

區
、

杉
林

區
、

內
門

區
 [
屏

東
縣

] 
里

港
鄉

 

米
崙

斷
層

嶺
頂
斷

層
* 

瑞
穗

斷
層

玉
里

斷
層

池
上

斷
層

鹿
野

斷
層

利
吉
斷

層
* 

1.
32

 
1.

27
 

1.
18

 
1.

09
 

1.
04

 
1.

01
 

1.
00

 
1.

00
 

[花
蓮

縣
] 
全
縣

 [
臺

東
縣

] 
臺

東
市

、
成

功
鎮

、
關

山
鎮

、
卑

南
鄉

、
東

河
鄉

、
長

濱
鄉

、
鹿
野

鄉
、

池
上

鄉
、

延
平

鄉
、

海
端

鄉

*雖
屬

於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公
開

之
第

二
類

活
動

斷
層

，
但

為
花

東
縱

谷
序

列
斷

層
之

一
，

鄰
近

鄉
鎮
需

依
距

離
考

慮
近

斷
層
效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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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4 

 近
斷

層
區

域
一

秒
週
期

之
最

大
考

量
水

平
譜

加
速

度
係
數

M
S 1

斷
層

名
稱

工
址

與
斷

層
距

離
r 

對
應

鄉
鎮
市

區

r 
 

1 
km

3 
km

 
5 

km
 

7 
km

9 
km

11
 k

m
13

 k
m

r 
≥ 

14
 k

m
 

新
城

斷
層

0.
74

 
0.

66
 

0.
61

 
0.

55
 

0.
55

 
0.

55
 

0.
55

 
0.

55
 

[新
竹

縣
] 
竹

東
鎮

、
關
西

鎮
、

新
埔

鎮
、

竹
北

市
、

橫
山

鄉
、

芎
林

鄉
、

寶
山

鄉
、

北
埔

鄉
、
峨

眉
鄉

 [
新

竹
市

] 
全

市
 [
苗

栗
縣

] 
竹

南
鎮
、

頭
份

市
、

三
灣

鄉
 

0.
50

 
0.

50
 

0.
50

 
0.

50
 

[桃
園

市
] 
龍
潭

區
 

獅
潭

斷
層

0.
78

 
0.

74
 

0.
69

 
0.

64
 

0.
60

 
0.

55
 

0.
55

 
0.

55
 

[新
竹

縣
] 
寶

山
鄉

、
北
埔

鄉
、

峨
眉

鄉
 [
苗

栗
縣

] 
公

館
鄉
、

銅
鑼

鄉
、

頭
屋

鄉
、

頭
份

市
、
造

橋
鄉

、
三

灣
鄉

、
南

庄
鄉

、
大

湖
鄉

、
獅

潭
鄉

0.
50

 
0.

50
 

[新
竹

縣
] 
五

峰
鄉

 [
苗

栗
縣

] 
苗

栗
市

、
泰
安

鄉
 

三
義

斷
層

0.
74

 
0.

66
 

0.
61

 
0.

55
 

0.
55

 
0.

55
 

0.
55

 
0.

55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公

館
鄉
、
銅

鑼
鄉
、
三
義

鄉
、
大

湖
鄉
、
卓

蘭
鎮

 [
臺

中
市

] 
中

區
、

東
區
、

西
區

、
北

區
、

西
屯

區
、

北
屯

區
、

豐
原

區
、

東
勢

區
、

大
甲

區
、

后

里
區

、
神
岡

區
、

潭
子

區
、

大
雅

區
、

新
社

區
、

石
岡

區
、

外
埔

區
、

太
平

區

0.
50

 
0.

50
 

0.
50

 
0.

50
 

[苗
栗

縣
] 
通

霄
鎮

 

大
甲
斷
層
全
段

鐵
砧

山
斷

層

彰
化

斷
層

0.
83

 
0.

75
 

0.
69

 
0.

65
 

0.
62

 
0.

59
 

0.
55

 
0.

55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三
義

鄉
 [
臺

中
市

] 
中
區

、
西

區
、

南
區

、
北

區
、

西
屯

區
、

北
屯

區
、
南

屯
區

、
豐

原
區

、
大

甲
區

、
后

里
區

、
清

水
區

、
沙

鹿
區

、
梧

棲
區

、

神
岡

區
、
潭

子
區

、
大

雅
區

、
外

埔
區

、
大

安
區

、
烏

日
區

、
大

肚
區

、
龍

井
區

、

霧
峰

區
、
大
里
區

 [
彰

化
縣

] 
彰

化
市
、
和
美
鎮
、
北

斗
鎮
、
員

林
市
、
田
中
鎮
、
線

西
鄉

、
伸
港

鄉
、

秀
水

鄉
、

花
壇

鄉
、

芬
園

鄉
、

大
村

鄉
、

埔
心

鄉
、

永
靖

鄉
、

社

頭
鄉
、
二

水
鄉
、
田

尾
鄉
、
溪
州

鄉
 [
南

投
縣

] 
南

投
市
、
草
屯

鎮
、
竹

山
鎮
、
名

間

鄉
、

中
寮
鄉

 [
雲

林
縣

] 
斗

六
市

、
莿

桐
鄉

、
林

內
鄉

 

0.
50

 
[苗

栗
縣

] 
通

霄
鎮

 [
彰

化
縣

] 
鹿

港
鎮
、
溪
湖

鎮
、
福

興
鄉
、
埔

鹽
鄉
、
埤
頭

鄉
 [
雲

林
縣

] 
西

螺
鎮

 

屯
子

腳
斷

層
0.

78
 

0.
74

 
0.

69
 

0.
64

 
0.

60
 

0.
55

 
0.

55
 

0.
55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銅
鑼

鄉
、

三
義

鄉
、

大
湖

鄉
、

卓
蘭

鎮
 [
臺

中
市

] 
西
屯

區
、

北
屯

區
、
豐

原
區

、
東

勢
區

、
大

甲
區

、
后

里
區

、
清

水
區

、
沙

鹿
區

、
梧

棲
區

、

神
岡

區
、
潭

子
區

、
大

雅
區

、
新

社
區

、
石

岡
區

、
外

埔
區

、
大

安
區

、
龍

井
區

0.
50

 
0.

50
 

[苗
栗

縣
] 
通

霄
鎮

 

車
籠

埔
斷

層

全
段

0.
83

 
0.

80
 

0.
76

 
0.

70
 

0.
66

 
0.

61
 

0.
55

 
0.

55
 

[苗
栗

縣
] 
苑

裡
鎮

、
銅
鑼

鄉
、

三
義

鄉
、

大
湖

鄉
、

卓
蘭

鎮
 [
臺

中
市

] 
中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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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a) 短週期結構之工址放大係數 Fa (線性內插求值) 

地盤分類

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S (
D
SS 或 M

SS ) 

SS0.5 SS=0.6 SS=0.7 SS=0.8 SS0.9 

第一類地盤

(堅實地盤) 

(𝑉  270𝑚/𝑠) 
1.0 1.0 1.0 1.0 1.0 

第二類地盤

(普通地盤) 

(180𝑚/𝑠 𝑉 270𝑚/𝑠) 
1.1 1.1 1.0 1.0 1.0 

第三類地盤

(軟弱地盤) 

(𝑉 180𝑚/𝑠) 
1.2 1.2 1.1 1.0 1.0 

表 2-4(b) 長週期結構之工址放大係數 Fv (線性內插求值)

地盤分類
震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1 (

DS1 或 MS1 ) 

S10.30 S1=0.35 S1=0.40 S1=0.45 S10.50

第一類地盤

(堅實地盤) 

(𝑉  270𝑚/𝑠) 
1.0 1.0 1.0 1.0 1.0 

第二類地盤

(普通地盤) 

(180𝑚/𝑠 𝑉 270𝑚/𝑠) 
1.5 1.4 1.3 1.2 1.1 

第三類地盤

(軟弱地盤) 

(𝑉  180𝑚/𝑠) 
1.8 1.7 1.6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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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a)  一般工址或近斷層工址之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aD 

較短週期 短週期 中週期 長週期 

T0.2 DT0  0.2 DT0 <T DT0
DT0 <T2.5 DT0  2.5 DT0 <T 

SaD = SDS(0.4+3T/ DT0 ) SaD = SDS SaD = SD1/T SaD = 0.4SDS 

 

 

表 2-5(b)  一般工址或近斷層工址之工址最大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aM 

較短週期 短週期 中週期 長週期 

T0.2 MT0  0.2 MT0 <T MT0
MT0 <T2.5 MT0 2.5 MT0 <T 

SaM= SMS(0.4+3T/ MT0 ) SaM= SMS SaM= SM1/T SaM = 0.4SMS 

 

表 C2-1  短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與等效地表加速度峰值(EPA)對照表 

D
SS  0.5 0.6 0.7 0.8 

EPA 0.20 0.24 0.28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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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2 震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𝑆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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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3 震區一秒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𝑆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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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4 震區短週期最大水平譜加速度係數𝑆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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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5 震區一秒週期最大水平譜加速度係數𝑆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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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6 車籠埔斷層之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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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2-7 彈性系統與彈塑性系統之位移 (位移相等法則) 

 
 

 
圖 C2-8 彈性系統與彈塑性系統之位移 (能量相等法則) 

 
 

 
圖 C2-9 計算結構系統地震力折減係數四個週期範圍 

U (displacement) 

Ue , Uu Uy 

R*

R** 

R (Seismic Load)

U (displacement) 

Ue     Uu Uy 

R* 

R**

R (Seismic Load)

T 

Sa (T) 

0.2 DT0
 0.6 DT0

DT0

等位移 等能量 內插段 內插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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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設計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 

動力分析採用之加速度反應譜係數𝑆 ，為週期之函數，其定義與第二章相

同。動力分析之調整係數為
.

， 𝑇 為建築物在所考慮方向

之基本振動週期，但為避免中小度地震時建築物過早降伏，對一般工址與近斷

層區域，調整係數不得低於
.

，對臺北盆地，調整係數不

得低於
.

。如設計地震力由(2-13c)式之 VM 所控制時，動

力分析採用之加速度反應譜係數用𝑆 ，調整係數為
.

。 

建築物因地上結構、地下室結構及基礎土壤互制等值彈簧之阻尼比不同

時，得依可信理論計算複合振態阻尼比。建築物阻尼比異於 5%阻尼時，可由表

3-1 內插短週期與長週期的阻尼修正係數 BS 與 B1，將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

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S與 SD1 修正為 SDS/BS與 SD1/B1。SDS與 SD1之定義與第

二章相同。如無特別說明，結構阻尼比均設定為 5%，而阻尼修正係數

BS=B1=1.0。 

一般工址或近斷層工址之設計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 SaD，隨建築物基本振

動週期 T 與工址短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S/BS 與 SD1/B1 而

改變，如表 3-2 所示。其中，短週期與中週期的分界 T0由下式計算： 

 

                                          
1

1
0 BS

BS
T

DS

SD                                                                  (3-1) 

 

 

臺北盆地之設計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 SaD，隨建築物基本振動週期 T 與工

址短週期與中長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SDS/BS 與(T0SDS/B1T)而改變，如表

3-3 所示。其中，經阻尼修正係數修正後之加速度反應譜短週期與中週期的分界

0T 由下式計算： 

1

0
0 B

BT
T S

D

                                                           (3-2) 

DT0 則見表 2-6(c)。 

解說： 

欲進行動力反應譜分析，首先要決定設計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𝑆 與最大

水平加速度反應譜係數𝑆 ，其為週期之函數，定義與第二章相同，調整係數

則以建築物在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來決定。為了與靜力分析方法相對應，

讓動力分析的地震總橫力與靜力分析相近，實際分析時，對一般工址與近斷層

工 址 ， 可 依 據 靜 力 分 析 之 結 果 ， 決 定 主 控 之 地 震 力 後 ， 將 𝑆 對

.
或

.
作 調 整 ， 或 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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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調整，即可得到動力分析之譜加速度係數，進行一次

動力分析即可， 𝑇 為建築物在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對臺北盆地，避免

中小度地震時建築物過早降伏之調整係數則取
.

。因 aDS

值為加速度反應譜值與重力加速度的商，因此程式在設定調整係數時還要乘以g。
譬如長度以公尺計之單位系統，要再乘以9.8。

阻尼比異於 5%時之阻尼修正係數 BS與 B1，係參照美國 IBC2000 規範之規

定及建研所報告「建築物性能設計法之性能目標與相關項目研究」之研究成果

略加調整而定。基礎土壤互制等值彈簧之阻尼比可考慮土壤材料阻尼與輻射阻

尼，應依可信理論計算，並可依下式計算複合振態阻尼比：

     
    J

T
J

iiJi
T

iJ
n
i

J
K

k




   1 (C3-1)

其中，

J ：第 J 個振態之複合振態阻尼比 

[K]：整個系統之勁度矩陣 

 ik ：第 i個構材之勁度矩陣

 J  ：第 J 個振態之振態形狀向量

 iJ ：第 i個構材在第 J 個振態所對應自由度之振態形狀向量

i ：第 i個構材的阻尼比 

針對較短週期之結構而言，結構體與地表同步運動，不會因阻尼比變化而

受影響，因而推得如表(3-2)與(3-3)所示較短週期結構之內插公式。 

3.6 歷時分析法 

3.6.1 輸入地震要求  

至少三個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紀錄，其應能確切反映工址設計地

震(或最大考量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離與震源效應。若使用七個以上與設

計反應譜相符之水平地震紀錄，結構得採用分析結果之平均值進行設計。

        針對任一個水平地震紀錄，計算其 5%阻尼之反應譜。同時，調整地震紀錄

使得位於 0.2T1 至 1.5T1 週期範圍內任一點之譜加速度值不得低於設計譜加速度

值之 90%及於此週期範圍內之平均值不得低於設計譜加速度值之平均值，其中

T1為建築物在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 

解說： 

強地動紀錄之選取，應以工址附近之紀錄為佳，並盡量採用能確切反映工

址設計地震(或最大考慮地震)之地震規模、斷層距離與震源效應的實測地震紀

錄來進行模擬與調整得到與設計反應譜相符之紀錄；地震紀錄模擬之方法，應

為具有可信理論之方法或為由公信單位所提供之方法。若工址附近實測地震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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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之反應譜，在建築物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 T1 附近有放大現象時，應就

此實測地震紀錄作適當之考量。 

 
 

3.6.2 線性歷時分析 

線性歷時分析之調整係數為
.

，但為避免中小度地震

時建築物過早降伏，對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址，調整係數不得低於

.
， 對 臺 北 盆 地 ， 調 整 係 數 不 得 低 於

.
。分析所得任一主軸方向之總橫力，亦須依 3.3 節之規

定進行調整。對多組地震紀錄分析所得之反應值，採最大反應值進行設計。 

 

解說： 

進行線性歷時分析時，為考量短週期結構與土壤互制後之阻尼比較高，分

析時可依靜力分析所得 uaD FS / 值求得等效之阻尼比來進行分析，等效阻尼比可

依下式計算： 














8.0/;%13

8.0/3.0;%)2.0/16(

3.0/;%5

uaD

uaDuaD

uaD

FS

FSFS

FS

               (C3-5) 

 
 

3.6.3 非線性歷時分析 

進行非線性歷時分析，結構之模擬除須按 3.4 節之規定進行，構材之非線

性分析模型須要能確切反應構材真實之非線性行為；非線性歷時分析所得之反

應值不得再以調整係數
.

予以折減。 

解說： 

進行非線性歷時分析時，其輸入地震紀錄之振幅須要先乘以用途係數 I 來
調整後再進行分析；結構構材之非線性分析模型，在降伏強度、破壞機制及遲

滯行為各方面皆須要能確切反應出構材真實之非線性行為；非線性歷時分析之

結果除須檢核整體結構之韌性需求是否小於規定之容許韌性容量外，還須要考

量各樓層與構材之韌性需求是否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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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適用範圍 

附屬於建築物之結構物部分構體及附件、永久性非結構構材及附件以及支承

於結構體之設備的附件均須按 4.2 節規定之地震力設計之。家具及支承於樓版或

屋頂版 200 公斤以下設備之附件其設計地震力可不必考慮。 

附件包括錨定裝置及所需之支撐。重力引致之摩擦力不得考慮用來抵抗地震

力。 

非剛性設備若有抵抗側力的結構系統，其損壞會引起人命傷亡者，應按 4.2
節規定的地震力設計之。 

解說： 

固定在結構上的構體會使用較建築物結構更大地震力來設計，其理由如下：

(1)作用在構體上的絕對加速度比地表加速度大；(2)除非構體剛性很大，否則反

應可能會再放大；(3)構體通常靜不定度低，也沒有良好消能特性；(4)為降低錨

定破壞，因此其設計地震力要詳予規定。 

設備的高度若很低，地震時不會翻倒，可以不必錨定，此時摩擦力當然可用

來抵抗地震力。惟本章所談之構體，均固定在結構上，為使錨定裝置的設計保守，

不計摩擦力的作用。 

附屬於建築物之結構物部分構體為固定在建築物上雖結構分析時不參與分

配抵抗橫力但具有影響結構體抵禦橫力功能之構體，如外牆、女兒牆、內部承重

牆或非承重牆、非屬結構構架之塔屋、預組構體接頭等。  

永久性非結構構材為支承於建築物結構體不具影響建築物結構行為之永久

性裝配物，如(1)建築物外部及內部裝飾物及附件；(2)煙囪及塔架；(3)招牌、廣

告牌；(4)包括內含物超過 2 公尺高之儲物架、小型櫃櫥、飾物架及書架；(5)吊
頂天花及燈具固定物；(6)高於 2 公尺之欄杆；(7)隔間。 

支承於結構體之永久性設備附件包括 (1)槽、桶，(2)鍋爐、熱交換器、變壓

控制箱、冷卻水塔，(3)管線、管道、管架，(4)緊急供電系統、救災通訊系統，

(5)易燃物或爆裂物之暫存容器等之機器、水管及電氣設備。至於與結構體一起

建造但與結構體隔離或建置於地面上之大型設備如鍋爐、渦輪機等應依第五章雜

項工作物結構之地震力設計。 

一般情況下，部分構體、非結構構材與設備部分都沒有經結構工程師分析、

計算及設計，而是由建築師、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或室內設計師指定，甚至

由業主或住戶在房屋峻工後自行購置。正因為如此，在地震時其破壞的概率通常

要比結構破壞概率高得多。此些非結構的破壞或功能喪失可能會直接危及用戶甚

至附近戶外人員的生命安全，這些構件的破壞亦會造成主要應急設施無法使用。

因此，設計人員必須認識到此些非結構的破壞可能會帶來之人員傷亡、財產損失

及營運中斷等災損。也因此，對非結構的地震安全負有責任之人員應包括建築

師、結構技師、機械技師、電機技師、室內設計師、業主和經理人員等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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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最小設計總橫力 

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Fph依下式計算： 

  pnx
pa

p
pDSph Whh

R

a
ISF 214.0  (4-1a) 

phF 不必大於： 

ppDSph WISF 6.1 (4-1b) 

phF 亦不得小於： 

ppDSph WISF 3.0 (4-1c) 

DSS ：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見第 2.5 節之規定。 

PW ：構體或構材自重或設備操作載重。 

pa ：構體、構材或設備之共振放大倍數，見表 4-1 及表 4-2。 

PaR ：構體、構材或設備等之容許地震反應折減係數，依下式計算： 

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址：
5.1

1
1


 p

pa

R
R (4-2a) 

臺北盆地：
0.2

1
1


 p

pa

R
R (4-2b) 

PR ：構體、構材或設備等之地震反應折減係數，見表 4-1 及表 4-2。 

phF ：構體、構材或設備等質心點之設計地震力，並按各構體、構材或設備之質

量分布分配。

pI ：構體、構材或設備之用途係數；若大地震後除須確保人命安全及防範二次

災害外，並須確保不需大型補修便能執行設備必要的機能為目標者，以及

大賣場儲存架、含危險物品及易燃物品內容之構材等其 pI =1.5，其他構體、

構材及設備之 pI =1.0，但 pI 不得小於被附屬建築物之用途係數。 

xh ：構體、構材或設備所在樓層 x 距基面之高度。 

nh ：建築物基面至屋頂之高度。 

構體、構材及設備之垂直地震力需做適當之考量，其最小設計垂直地震力

Fpv為 

   一般區域與臺北盆地之工址： phpv FF
2

1
 (4-3a) 

近斷層工址： phpv FF
3

2
 (4-3b) 

總設計地震力應依構體質量之分布照比例分配之。根據(4-1)至(4-3)式決定之

地震力應用於設計構材以及其與結構體之接頭與錨定。對於傳遞此地震力至抵抗

地震力主結構系統之構材與接頭亦應照此地震力設計之。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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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機械及電器設備之地震力大小計算請參照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研究案編

號：MIOS 891008 建築設備耐震規範條文與解說之研訂。建築裝修部分之耐震設

計，可參考日本之建築非結構之耐震設計指針，IBC2000，或 FEMA273、274、
302 與 303 等規範與解說。 

裝修材主要考量項目在於物品墜落或翻倒時對於使用者之安全威脅及是否

影響逃生通道的順暢。一般以重量在 50 公斤以上的單一物品被視為需要考量其

耐震性，尤其以逃生通道上的可能墜落物威脅最大，因此這些物品的懸掛固定系

統要加以檢討及補強。分析這些物品之耐震固定強度時不可計入摩擦力的作用，

因為地震時摩擦力可能會減弱或不存在。若有設在功能性設備物上方的墜落物更

應檢討其固定能力，以免因其墜落造成功能性設備的損壞。 

輕鋼架天花板是極容易在地震中損壞墜落的一項建築內裝材，對於面積大或

懸吊長度過長的輕鋼架天花板，宜特別檢討是否設有足夠的耐震斜撐，以及在高

低天花板交接處有足夠的補強，其耐震施工指南，可參閱附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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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適用範圍 

本章適用於建築法第七條所定基礎直接定著於土地之雜項工作物結構，其設計需能承擔

本章所規定之最小地震力，但僅須以回歸期 475 年之設計地震力進行設計與分析。設計

時須符合本規範其他各章可適用之規定，惟其規定應經本章修正。

解說：

建築法第七條所稱之雜項工作物結構，包括營業爐灶、水塔、瞭望臺、招牌廣告、

樹立廣告、散裝倉、廣播塔、煙囪、圍牆、機械遊樂設施、游泳池、地下儲藏庫、建

築所需駁崁、挖填土石方等工程及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

昇降設備、機械停車設備、防空避難設備、污物處理設施等。其中屬於建築物結構之

ㄧ部分、附屬於建築物之結構物部分構材、非結構構材或設備且其基礎部分非定著於

土地者，應依第二章至第四章辦理，其餘則應依本章規定。

美國ASCE/SEI 7-10 (2010)及 IBC 2012規範中所訂之非建築結構物種類中除了前

述雜項工作物結構之外，亦包括公共事業設施如中大型油槽、配水池等，但不屬於建

築法雜項工作物結構範圍，其設計地震力應依循所屬事業主管機關所訂之設計規範。 

鑒於雜項工作物結構之韌性容量較小，故其設計地震力常較一般建築結構為高，

且幾乎不提供人類居住使用，對生命安全的危害較小，故以回歸期 475 年之設計地震

力進行設計與分析。但儲存或排放具有毒性、爆炸性等危險物之雜項工作物結構，則

仍宜同時採用最大考量地震等級進行詳細分析檢核。

5.2 通則 

1. 雜項工作物結構之設計應使其具有足夠的強度與韌性，其設計之容許應力、載

重係數、強度折減係數及其他細部設計要求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其

他可通用之相關規定。該编未規定者，若認可之國家標準中有可資應用者，亦

可採用。

2. 雜項工作物結構依與一般建築結構系統之相似與否，區分為「相似於建築結構

之雜項工作物結構」與「非相似於建築結構之雜項工作物結構」，其設計最小地

震力應分別符合 5.3 節與 5.4 節之規定。

3. 雜項工作物結構之重量 W，應包括所有如 2.2 節中所定義之靜載重，此外亦應

包括水塔、貯槽、管線等在正常操作時之全部內容物重量。

4. 雜項工作物結構之基本振動周期應以合理之結構力學方法決定之。

5. 層間相對側向位移無需以 2.16 節之規定來限制，應依破壞時會危及生命安全之

結構或非結構構材之容許層間變位限制之。若二次彎矩與一次彎矩的比值大於

或等於 0.1 時應考慮 P-Δ效應。

6. 以建築主體結構與雜項工作物結構之間有側向支承相連者，若該雜項工作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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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重量超過雜項工作物結構與支承結構重量和之 25%以上時，雜項工作物結構

之地震力應考慮兩者間之結構互制作用效應。 

 
解說： 

雜項工作物結構的構造與建築物結構有差異，且其靜不定度少，韌性容量R較低，

工程師設計時不能取建築物結構的 R 值來使用，應依本章 5.3 節及 5.5 節之規定來決

定其韌性容量。 

有關雜項工作物結構之用途係數 I 應主要取決於當其用途會明顯影響其所在建築

主體結構的使用機能時，該雜項工作物結構的用途係數 I 就應與建築主體結構之用途

係數 I 一致。 

 

 
5.3 相似於建築結構之雜項工作物結構 

雜項工作物結構，若其結構系統與建築物之結構系統相似(如表 5-1 所列，若無則參考

表 1-3)，則其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應依(2-3)式計算，而其最小設計垂直地震力則依 2.18
節之規定計算。 

 
 
解說： 

一般而言，若結構主要由類似於一般建築結構的梁、柱、斜撐及樓版所組成，可

歸類於「相似於建築之雜項工作物結構」；而如煙囪、圍牆、機械遊樂設施、游泳池、

地下儲藏庫、建築所需駁崁等則應歸屬於「非相似於建築之雜項工作物結構」。 
雜項工作物結構，因客觀條件需要，容許採用部分韌性抗彎矩構架及鋼造普通同

心斜撐構架，然而國內設計規範中針對鋼造普通同心斜撐構架與鋼筋混凝土造部份韌

性抗彎構架並無相關設計規定，此部分可參考國外規範如 AISC 及 ACI-318 等規範之

相關規定進行設計。 
雜項工作物結構，若其結構系統與建築物之結構系統非相似，則其設計地震力之

計算應依據 5.4 節規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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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相似於建築結構之雜項工作物結構系統韌性容量與高度限制 

 雜項工作物結構型式 R 
高度限制
（m） 

一、鋼造儲物架 
二、構架系統 
 
 
 
 
 
三、抗彎矩構架系統 

 
 
1.鋼造特殊同心斜撐構架(同 1-3) 
2.鋼造普通同心斜撐構架 

(1)高度未達 10m 者 
(2)高度 10 (含)至 50m 以下者 

 
1.鋼造特殊抗彎構架 
2.鋼筋混凝土造特殊抗彎構架 

3.鋼造部份韌性抗彎構架 

4.鋼筋混凝土造部份韌性抗彎構架 

 

2.4 
 
3.6 
 
2.0 
1.5 
 
4.8 
4.8 
1.5 
1.6 
 

不限 
 

50 
 

10 
50 

 
不限 
不限 

15 
15 

 

 
 
 
5.4 非相似於建築結構之雜項工作物結構 

若雜項工作物結構系統與建築物之結構系統非相似者，其最小設計水平總橫力 Vh

應依下式計算： 

若其基本振動周期低於 0.06 秒之剛性結構物及錨定，應使能承受如下所示之水平地

震力： 

y

DS
h

IWS
V

3
  (5-1) 

垂直地震力應作適當的考量，最小設計垂直地震力 Vv依下式計算： 

一般區域與臺北盆地之工址： hv VV
2

1
 ； 近斷層工址： hv VV

3

2
  

若其基本振動周期不小於 0.06 秒，應使能承受如下所示之水平地震力： 

1.2
aD

h
y u m

SI
V W

F

 
    

 (5-2) 

垂直地震力應作適當的考量，其最小設計垂直地震力則依 2.18 節之規定計算。 

 

在此亦應滿足以下各點： 

1. R 值應由表 5-2 決定之，式(5-1)及(5-2)應比照第二章之規定計算。 
2. 地震力之豎向分配可依 2.11 節或動力分析方法決定之。對 2.8 節第一類及第二類

用途區分的不規則結構物，若不能以單一質量模擬時，應採用動力分析。 
3. 水平地震力 Vh 應假設作用於任何水平方向，並依質量分佈之比例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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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某一特定雜項工作物結構，若有公認之試驗與分析資料提供耐震設計之基準時，

此標準可以採用，惟震區與用途區分應與本規範一致。此外，設計地震總橫力與

總傾倒力矩不得小於本規範所得值之 80%。

解說：

非相似於建築物之雜項工作物結構因其靜不定度少，故由(2-3)式計算最小設計水平

地震力時，係數 1.4 也不宜使用，改用 1.2。而例如營業爐、各式圍牆、駁崁等雜項工作

物結構，其基本振動周期常較低，而其基本振動周期低於 0.06 秒時，SaD>0.4SDS，Fu 亦

大於 1.0，因此為求簡單，仍可假設 SaD/Fu=0.4SDS，則應使用(5-1)式。 

其他雜項工作物結構之耐震設計，若未涵蓋於本章節範圍者，可參考國內外相關研

究報告或規範，依學理與工程判斷合理設計之。

表 5-2 非相似於建築結構之雜項工作物結構韌性容量與高度限制 

非建築結構型式 R 
高度限制
（m） 

一、高架式容器、水塔、儲槽或壓力

容器

二、鞍座支承之臥式銲接鋼槽

三、類建築塔式結構支承之儲存槽

四、地盤支承之平底式儲存槽

五、現地澆注之混凝土榖倉及煙囪、

具連續性之牆壁並延續至基礎

者

1.對稱式斜撐支架

2.無斜撐或不對稱式斜撐支架

1.鋼造或碳纖強化可塑式

(1)機械錨定式

(2)自錨定式

2.鋼筋混凝土造或預力混凝土

造

(1)強化無滑動式基礎

(2)錨定式柔性基礎

(3)無錨定與束制式柔性基礎

3.其它

1.8 
1.2 
1.8 
1.0 

1.8 
1.5 

1.2 
2.0 
1.0 
1.0 
2.0 

50 
30 

不限

*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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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非類似於建築之部分加強磚造剪

力牆結構 
七、混凝土造煙囪或排氣管 
八、所有鋼造或鋼筋混凝土造質量均

佈懸臂結構，如煙囪、穀倉及具

縱向隔版支撐之立式儲槽 
 
 
 
 
 
十、桁架式高塔(獨立式或拉線式)、

拉線式倉房或煙囪 
十一、冷卻水塔 
 
 
十三、通訊電塔 
 
 
 
 
 
 
 
 
 
十四、遊樂用結構及紀念碑 
十五、倒鐘擺型結構(高塔式容器或儲

存槽除外) 
十六、招牌及廣告版 
十七、前述以外之其它自己承擔載重

之結構物 
 

 
 
 
 
 
 
1.銲接式鋼造 
2.具特殊細節之銲接式鋼造 

3.預力混凝土或鋼筋混凝土造

4.具特殊細節之預力混凝土或

鋼筋混凝土造 
 
 
 
1.混凝土造或鋼造 
2.木構架式 

 
1.鋼造桁架 
2.桿式 

(1)鋼造 
 (2)木造 

(3)混凝土造 
3.構架式 

(1)鋼造 
(2)木造 

 (3)混凝土造 
 

 

1.8 
 
1.6 
 
 
 
1.2 
1.8 
1.2 
1.8 
 
1.8 
 
 
2.1 
2.1 
 
1.8 
 
1.0 
1.0 
1.0 
 
1.5 
1.0 
1.2 
1.2 
1.2 
 
2.0 
1.6 

15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不限 

15 

*高度限制須依其所相似的建築結構系統，參照表 1-3 以決定其限制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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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通則 

既有建築物須辦理耐震能力評估者，經評估後認為有必要提昇其耐震能力

時，應運用耐震補強技術，採取適當改善措施，以提昇建築物之安全性。

既有建築物之耐震能力補強以符合 8.3 節之整體結構補強為原則，但如建

築物因工程技術以外之因素而無法完成整體結構補強作業，且經評估認為有弱

層之虞者，則可採取 8.5 節之排除弱層破壞補強方式，降低在地震下因軟弱層集

中式破壞而崩塌的風險。

解說：

1995 年 1 月日本阪神地震中，建築物損害頗為嚴重，震害範圍包括了中高

層建築在內，經推測日本全國有 9400 萬棟耐震能力不符需求者。隨著建築技術

的進步與社會經濟的變遷，建築法規時有修正，依舊法規設計之建築物常有不符

新法規之情形。為減輕地震災害，日本在 1995 年 10 月公布了「建築物耐震改修

促進法」[1]，以利推動建築物之耐震評估與補強，並因應實際現況，歷經多次修

改（1996、1997、1999、2005、2006、2011、2013 年），如今已有了相當良好

的成效。

美國在既有建築物的耐震評估上，應用技術協會（Applied Technology 
Council）早期出版之 ATC-28（1991）及 ATC-40[2]（1996），提供建築物耐震

性能評估指針。爾後聯邦緊急事務管理署（FEMA）出版之 FEMA-273（1997）、

FEMA-356[3]（2000）以及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出版之 ASCE 41-06（2006）及 ASCE 41-13[4]（2013）一系列針對建

築物耐震評估與補強技術指針，為建築物耐震補強制定一套在技術上合理且適用

於美國的指南，提供設計專業人員、教育工作者、示範法規、標準制定組織以及

各州及地方建築監管人員使用。其中建築物非線性靜力分析程序主要以容量震譜

法與位移係數法為主，並提供非線性動力分析程序的使用時機與原則，以及各種

構造系統的補強設計相關規定，至今仍持續發展中。

我國建築技術規則在中華民國 63 年修正後，才有較詳細的耐震設計規定，

其後經民國 71 年、78 年、86 年、88 年、94 年及 100 年多次修正，因此確實有

不少老舊建築物之耐震能力不符最新規範之耐震需求。綜觀近年來發生之災害地

震，發生破壞之案例多屬此類耐震性較差之建築，因此針對數量龐大且未經耐震

評估之老舊建築，將其篩選出並及時補強，為現今刻不容緩之重要課題。

行政院於中華民國 89 年 6 月 16 日核定「建築物實施耐震能力評估及補強方

案」，並於 97 年及 103 年修正部分內容，以公有建築物先行實施，進而推動私有

建築物之方式，期能達成全面提升國內建築物耐震安全性，實施至今已逐步提升

公有建築物之耐震能力。此外，105 年 2 月 6 日高雄美濃地震之後，行政院於 105

年 4 月核定「安家固園計畫」，推動辦理私有住宅及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耐

震評估及補強相關工作。106 年修正「建築物實施耐震能力評估及補強方案」部

分規定，納入公有零售市場類建築物，以強化公有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及補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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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107 年 2 月 6 日花蓮地震後，鑒於私有之既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與補強工作

短期之內推動不易，爰於本章訂定「排除弱層破壞」之補強規定[5,6]，藉以提升

弱層剪力強度，降低在地震下因軟弱層集中式破壞而崩塌的風險。 

建築物補強之設計者，應先與建築物所有權人就建築物實際情況詳細分析採

整體結構補強或排除弱層破壞之補強差異與優缺點，再與其簽訂契約後實施，實

施前應向所有權人充分說明所採行方法、經費及相關注意事項等。

8.2 耐震能力評估方法 

1. 建築物進行耐震能力評估前，應對結構部分(如梁、柱、牆與斜撐系統等)作

實地調查。並應充分了解建築物之現況、震害經驗與修復補強情形等影響耐

震能力之各項因素。

2. 耐震能力評估方法應為公認之學理或採用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或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之方法。耐震能力評估程序分為初步評估與詳細評估，經由

初步評估判定為無疑慮者，得不必進行詳細評估。

3. 進行結構耐震能力評估與補強設計時，應考慮非結構牆之效應，於分析模型

中納入考量。

解說：

為數龐大的老舊建築物若逐一進行詳細耐震能力評估，將需要相當的經費與

時間，因此可先進行較快速之初步耐震評估予以初步篩選，經由初步評估判定為

無疑慮者，得不必進行詳細評估。評估者應視標的建築物之結構特性及建築材質

如木構造、磚構造、鋼構造、鋼筋混凝土構造、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等，採用公

認之學理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評估方法[4]。 

建築物經初步評估後判定為有疑慮或確有疑慮者，除拆除重建外，應進行詳

細評估或耐震補強設計。詳細評估需調查建築物目前現況及損害情形，並且考量

是否符合目前法規規定之地震抵抗能力及地震來時是否有立即倒塌之危險，以作

為建築物如何補強之依據。主要分析內容包含現況耐震能力評估、評估結果綜合

判斷及建築物繼續使用其應注意事項。 

國內外已發展數種建築物耐震能力詳細評估法，利用建築物載重狀況、結構

材料強度、斷面配筋、構件非線性行為模擬等，搭配結構的損傷控制或性能目標

來獲得建築物之耐震能力
[8,9,10]。 

在此須注意以靜力側推分析為基礎所發展之評估方式，在運用非線性靜力側

推分析求得容量曲線之限制，因其較難準確地估計在動態反應中結構勁度軟化的

效應，以及模擬多自由度系統高模態的行為，因此在中高樓層建築因其高模態反

應占比較高，僅以非線性靜力側推分析會產生較大誤差。若目標建築物屬本規範

3.1 節所規定之類型，並且其地面以上樓層之第一模態有效振態質量比小於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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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宜以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或其它經認可之方法，作為結構詳細評估方式，時

間歷時挑選應參照 3.6 節規定，非線性鉸之設定應能確實反映補強前及補強後構

件之動態特性。 

進行結構耐震能力評估與補強設計時，應考慮非結構牆之效應，非結構牆係

指結構性剪力牆之外的完整磚牆、完整 RC 牆或窗台所引致之短柱、短梁效應，

但具開口之非結構牆部分，應由評估者考量。 

 

解說： 

在檢核既有建築之耐震能力時，為簡化評估程序，以 475 年回歸期之設計地

震作為檢核依據。本規範定義 475 年回歸期之設計地震的等效地表加速度為峰值

0.4SDS×g，其中，SDS為工址短週期設計譜加速度係數。 
建築物整體結構補強之耐震能力可以其能發揮之最大地表加速度峰值表示，

在建築物之韌性發展到韌性容量 R值時，其相對應之最大地表加速度峰值應達等

效地表加速度峰值 0.4SDSI×g[8]。 

建築物整體結構補強之耐震能力亦得以性能目標作為耐震能力之檢核標準，

確保不同用途係數之既有建築物在 475 年回歸期之設計地震作用下應達到其所

要求之性能水準，對於不同用途係數之建築物，其性能目標可包含基底剪力、層

間變位角及垂直承載等要求，在達到此性能目標時所相對應之性質地表加速度值，

不得小於 475 年回歸期之設計地震的等效地表加速度峰值（EPA=0.4SDS×g）
[9]
。 

8.3 耐震能力評估及整體結構補強之基準 

實施耐震能力詳細評估之建築物，其不需補強或整體結構補強後之耐震能

力應達下列基準之一： 

（一）建築物之耐震能力以其能發揮之最大地表加速度峰值表示，其耐震能

力應達本規範規定工址 475 年回歸期之設計地震的地表加速度峰值地

表加速度乘以用途係數 I。 

（二）建築物亦得以性能目標作為耐震能力之檢核標準，確保該建築物在工

址 475 年回歸期之設計地震作用下所需達到之性能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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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耐震補強之設計及施工 

1. 耐震補強應依據耐震能力評估之結果，作通盤檢討後確認建築物之耐震安

全性。如有必要作補強以提昇其耐震能力時，應依主管建築機關規定之程

序辦理。 

2. 耐震補強設計應依其補強的目標，採用改善結構系統、增加結構體韌性與

強度等方式進行，惟應注意各項抗震構材之均衡配置，以使建築物整體結

構系統耐震能力之均衡提昇，補強設計應同時考量施工的可行性。 

3. 上部結構耐震補強或改修不得產生有害基礎安全之情形(如沈陷、變形

等)；如有必要時，應辦理基礎補強。 

4. 耐震補強應注意施工中之安全。尤其建築物在繼續使用中進行耐震補強

時，應輔以必要之臨時安全支撐，以避免施工過程結構系統產生弱點。 

5. 耐震補強應有確實的施工及嚴格的品管等，以達到預期的目標。施工時應

防止噪音、振動及其他有害環境衛生之情形產生。 

解說： 

耐震補強為針對耐震能力不足的建築物，做最適當的整體加勁或構件修補，

以提高結構體的強度、韌性並防止過大變形，使之符合現行最新的規範。目前既

有建築物耐震補強採取的方式大致可分為：(1)結構構件補強、(2)結構系統調整

與改善、(3)減低地震力需求等三大類。國內常見的耐震補強工法[8,9]
大致有：(1)

擴大既有柱體之斷面積、(2)於既有柱旁增設 RC 翼牆、(3)增設 RC 牆體或斜撐、

(4)於梁柱構件包覆鋼板、(5)於梁柱構件包覆碳纖維貼片（CFRP）(6)其他。各

種補強方法有其特色，須充分考量耐震補強建築物之使用需求，於提升耐震能力

之同時，兼顧經濟性與施工性，在此需注意補強工法為在既有之建築物內施作，

與一般新建建築物之施工方式不同，因此在補強設計時應考慮施工的可行性。補

強設計亦應考量樓層質心與剛心的偏心扭矩，增加抗側力構件的設計應均勻配置，

以避免補強後建築發生扭轉之情況。 

若以增設隔震元件或被動消能元件等方式進行補強，其設計應依據第九章及

第十章有關新建建築物之規定辦理，同時其實體測試以及性能保證之測試亦應依

相關之規定進行以確認補強設計之效果。如採用新材料或新工法作為耐震補強方

式，應確認其適用性。 

建築物進行耐震補強施工時，常有敲除、改造部分構材之情形，施工階段或

有產生局部性或系統性弱點的時候。因此耐震補強施工應妥為規劃，在各施工階

段不得有影響建築物安全之情形，必要時應加設足夠之臨時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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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排除弱層破壞之補強 

若建築物因工程技術以外之因素而無法完成整體結構補強，以滿足 8.3 節

之要求，經適當評估作業後，認為有弱層之虞者，則可先採取排除弱層破壞

之補強的方式，以提升具有此類特性之建築物的耐震性能，降低在地震下因

軟弱層集中式破壞而崩塌的風險。

排除弱層破壞之定義為目標樓層滿足 2.17 節極限層剪力強度與設計層剪

力的比值規定，目標樓層強度與其設計層剪力的比值不得低於其上層所得比

值 80%。計算極限層剪力強度時須計及非結構牆所提供之強度。 

解說：

中華民國 88 年集集地震，全台建築物全倒及半倒超過十萬戶，許多建築底

層倒塌，上半部相對完整，反映出上下樓層間強度差距過大，地震損害過分集中

的情形。同樣情況亦發生在 105 年美濃地震之維冠大樓、京城銀行等以及 107 年

花蓮地震之統帥飯店、雲門翠堤大樓等的倒塌案例中。造成此一現象有其背景因

素，從政策面來看，由於都會區公共空間不足，政府獎勵建築物之低樓層為開放

空間供公眾使用，因此結構及非結構牆量較少，若設計者於設計時未將上層之非

結構牆納入計算，則底層易有弱層情況發生，加上傳統騎樓式設計，亦加劇此一

效應。地震時損害過分集中於弱層，結構整體無法發揮應有之韌性，破壞為集中

式破壞，使建築物耐震能力大幅降低。此一情形若不儘速改善，下次地震此類建

築仍會是最大地震風險來源。對於此類建築物，儘速進行詳細評估與整體結構補

強是最好的改善方式。

然而，建築物若產權複雜，各所有權人間不易達成共識完成整體結構補強作

業以符合 8.3 節之標準，避免強震來襲造成瞬間結構破壞風險，可採排除弱層破

壞之補強方式，提升其部分乃至於建築物整體之耐震能力，以大幅降低弱層集中

式破壞導致建築物在地震下發生崩塌的機率。

行政院 106 年 2 月 2 日院臺建字第 1060003276 號函核定「安家固園計畫–

106 年執行計畫」之推動老舊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措施，內政部營建署據此委託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辦理 106 年度「單棟大樓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例

規劃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研議單棟大樓階段性補強之設計與施工方法以及

示範案例，可提供工程實務操作參考[5,6]。此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既有建

築物防倒塌階段性耐震補強法規與設計方法之研擬」[11]，亦可作為排除弱層破壞

之補強設計方法參考範例。

排除弱層破壞之補強設計在增加抗側力構件時亦應考量樓層質心與剛心的

偏心扭矩，避免扭轉之情況發生；對於公共區域或是樓梯間，應確保橫隔版傳遞

水平力的完整性。目標樓層非為結構物之底層時，若其下樓層亦有軟弱層情況發

生，應一併檢討是否有補強的需要。

建築物進行排除弱層破壞之補強後，破壞應可分散於其它樓層而不至於發生

集中式破壞，但建議後續仍應儘速完成整體結構補強。

排除弱層破壞之補強，其設計及施工原則上應符合 8.4 節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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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隔震設計之變異性 

隔震設計上應考量隔震元件力學行為之變異性，對於隔震系統及隔震建築

物所造成之影響。 

解說： 

        由於隔震元件之力學行為可能因材料與製程之因素而有所差異，因此專業

技師應考量至少±15%之力學行為變異範圍，以上下限分析進行隔震設計。隔震

元件之力學行為包含等效阻尼比(ξeD 、ξeM )與等效勁度(KeD 、KeM )。 

 

 

9.2  靜力分析方法 

9.2.1  適用範圍 

符合下列規定之隔震建築物，可依本節之規定計算地震力，並以靜力法進

行結構分析。地震力可假設單獨分別作用在建築物之兩水平主軸方向。 

1. 隔震系統及其上方之結構屬規則性配置者。 

2. 結構隔震後之有效週期Te小於或等於2.5秒者。 

3. 結構座落於第一及第二類地盤且距第一類活動斷層有適當距離者。 

4. 隔震系統具下列屬性者： 

(1) 隔震系統能產生回復力，如9.4.2.4節所定者。 

(2) 隔震系統具明顯不受加載率影響之力與位移特性者。 

解說： 

靜力分析法之適用範圍限制較為嚴格，在這些限制下，將迫使大部分的隔

震系統皆需使用動力分析。但靜力分析法仍可為初步設計之根據。另所謂距第

一類活動斷層有適當距離者，係指該工址不屬於第2.4節所規定之近斷層區域，

或工址雖屬近斷層區域但其震區係數與表2-1所列相同者。 

目前本章規定適用於基面隔震建築結構。對於中間層隔震建築結構而言，

下部結構之勁度增加了隔震設計之額外不確定性，國內相關研究亦仍在進行中，

若隔震層下部結構之勁度影響不大，可利用本章規定之初步設計決定最小設計

水平總橫力，然而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仍為必要之設計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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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非線性動力分析 

依第三章3.6節之規定，進行非線性動力歷時分析。 

解說： 

參考第三章3.6節之解說。惟3.6.1節中建築物在所考慮方向之基本振動週期

T1，應更改為隔震建築物於設計位移下之有效振動週期TeD 或最大考量位移下之

有效振動週期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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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地震時極軟弱與可能液化地盤之耐震設計 
11.1.1 通則 

建築物工址位於下列二種土層時，應進行地震時之地盤穩定性評估，並據以

折減其耐震設計用土壤參數值：

1. 極軟弱土層，在地震時可能導致其土壤強度大幅降低者。

2. 飽和砂土層，在地震時可能產生土壤液化或流動化者。

極軟弱土層弱化與砂土層液化之評估方法分別依 11.1.2節與 11.1.3節之規定

辦理，建築物之耐震設計應考量地震時基礎地盤弱化與液化之影響。

解說：

極軟弱粘性土層及粉土層在地震作用下，將因承受反覆變形而造成剪力強度

大幅降低，減少基礎的鉛直向承載力與水平向阻抗力。

疏鬆飽和砂質土層在地震作用下，將因土壤內的超額孔隙水壓增加，可能產

生液化現象，導致建築物基礎鉛直向承載力與水平向阻抗力大幅降低，而發生沉

陷、傾斜與水平位移。在水岸附近或傾斜地形處，因土壤液化作用地盤可能產生

側向流動，建築物基礎會受到地盤流動化的作用。

因此建築物基礎之耐震設計應考慮基礎地盤受極軟弱土層弱化與砂土層液

化的影響。建築物基礎地盤之土壤若發生液化，如果該建築物基礎設計未作適當

的抗液化處理，可能造成建築物產生嚴重之沉陷或傾斜，譬如 1964 年日本新潟

地震、1990 年菲律賓北呂宋地震、1995 年日本阪神地震、1999 年 921 集集大地

震及 2016 年美濃地震均有此種建築物液化損壞案例。 

11.1.2 耐震設計有關極軟弱土層之評估 

距離地表面 3 公尺深度以內的粘土層或粉土層，由單軸壓縮試驗或現地試驗

測定其單軸壓縮強度在 2 tf/m2 以下之土層，即視為耐震設計上會弱化之極軟弱

土層。

解說：

單軸壓縮強度在 2 tf/m2 以下之粘土層或粉土層，在進行試驗時，其試體之

成形都有困難，故在地震時，很難確保此類土層能提供之基礎承載力 (文獻[29])。 

11.1.3 砂土層之液化潛能評估 

1. 應進行液化潛能評估之砂土層

沖積層之飽和砂土層，在地震時可能產生液化現象，應按第 2 項所述方法

進行土壤液化潛能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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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液化評估與檢核

土層液化與否，由抗液化安全係數 FL值決定之。FL值小於 1.0 時，即判定

該土層為液化土層。FL依下式計算：  

CSR

CRR
FL  (11-1) 

CRR：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CSR：地震引致土層之平均反覆剪應力比或尖峰剪應力比。 

其中 CRR 與 CSR 之計算方法，可依據本條文之解說辦理。 

3.應分別檢核中小度地震(此時，一般工址與近斷層工址之地表水平加速度

g
S

A DS

2.4

4.0
 ，臺北盆地之地表加速度 g

S
A DS

5.3

4.0
 )與設計地震(此時，地表加

速度 gS.A DS40 )。原則上僅針對用途係數 I=1.5 之建築物，才須檢核最大考量

地震(此時，地表加速度 gS.A MS40 )作用時土壤發生液化之影響。 

解說：

土壤液化潛能的評估須計算基地土壤之抗液化強度，要有詳細之地質鑽探與

土壤試驗資料，以供推估土壤抗液化強度。依試驗方式，評估方法可分為室內試

驗法與簡易評估法兩類，惟工程實務中常採用簡易評估法，如 SPT-N 法，CPT-qc
法及 Vs 法等。前兩類方法為工程上較常使用之方法，其中 SPT-N 簡易評估法有

很多，但較常被採用者有 Seed et al.(1985), NCEER(2001), 日本道路協會(1996), 
Tokimatsu and Yoshimi(1983)等；而 CPT-qc 法則有 Robertson(2010), Olson(1997), 
Ku and Juang(2012)等。有關土壤液化的評估，上述方法均經長時間之發展與應

用，原則上都具有可以參考應用之價值。

各種液化評估法都有其發展背景、基本資料庫、以及限制條件等，使用時應

謹慎評估。長期以來，國內通常都採用 SPT-N 法，故以下列舉台、美、日三國

代表性之方法，即雙曲線函數(Hyperbolic Function，HBF)液化評估法(黃俊鴻等

人，2012)、NCEER 法(Youd et al., 2001)、日本建築學會法(AIJ, 2001)與日本道路

協會法(JRA, 1996)。 

1. HBF 法(2012)

本方法主要係參考 Seed et al.(1985)發展簡易評估法之基本架構，利用地震時

現地土壤發生液化與非液化之案例資料，用以界定土壤之抗液化強度。發展

HBF 評估法時所用之案例資料，除包含世界各國之案例三百多筆資料(Cetin, et.
al, 2000)外，更增加國內集集地震之案例三百多筆，迴歸分析時採用雙曲線函

數(Hyperbolic Function，HBF)表示土壤之抗液化強度，故為一包含本土集集

地震資料所發展出來之液化評估法(黃俊鴻等人，2012)。其分析流程如圖 C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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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進行液化潛能判定之砂土層 

對於沖積層之飽和土層，符合以下條件時，應按第 b 項所述方法進行土壤

液化潛能之評估。 
(1) 位於地表面下 20 公尺以內，且位於地下水位以下之飽和土層。 
(2) 塑性指數 Ip 小於 7 之土層。 

b. 抗液化安全係數 

液化潛能由抗液化安全係數 FL值決定之。FL值小於 1.0 時，即判定該土層

可能液化。 

CSR

CRR
FL   (C11-1) 

其中， 
FL ：抗液化安全係數； 
CRR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見本節第 c 項； 
CSR ：地震引致土層之平均反覆剪應力比，見本節第 d 項； 

c.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CRR，依下式計算： 

MSFCRRCRR  5.7  (C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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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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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  (C11-8) 

其中， 
CRR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CRR7.5：在地震矩規模 7.5 時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MSF ：規模修正因子； 
Mw  ：地震矩規模(見表 C11-1)； 
N60   ：在鑽桿傳遞貫入能量比 60%時，標準貫入試驗所得之 N 值； 
Pa   ：一大氣壓=9.8tf/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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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60 ：以有效覆土壓力 9.8 tf/m2 等值換算求得之 N 值； 
(N1)60cs：考慮土壤細料含量影響之修正 N 值； 
CN   ：有效覆土應力修正係數，宜以鑽探時水位計算有效覆土應力； 
Ks   ：土壤細料影響之修正係數； 
FC：土壤細粒含量(%)，為土壤在粒徑 75μm 以下之通過重量百分率。 

 

要計算上述之 N60，需有實際錘擊能量比之數據。對於有進行

錘擊能量檢測之鑽孔，可依實際量測得到之錘擊能量比輸入計算；

對於沒有進行錘擊能量檢測之鑽孔，依過去經驗顯示，原則上，自

由落錘可採用 70%能量比輸入，而拉索式落錘可採用 60%能量比輸

入。  

d. 地震引致土層之平均反覆剪應力比 

土壤受地震力作用所引致的平均反覆剪應力比 CSR，依下式計算： 

d
v

v r
g

A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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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0



 (C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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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C11-10) 

 0 1 2 ( )v t w t wr h r z h     (C11-11) 

 0 1 2 ( )v t w t wr h r z h     (C11-12) 

其中， 
A ：尖峰水平地表加速度(g)； 
g ：重力加速度； 

0v  ：垂直總覆土壓力 (tf/m2)； 

0v   ：垂直有效覆土壓力 (tf/m2)； 

rd ：地震時剪應力沿地層深度方向之折減係數； 
z ：評估土層距離地表面之深度 (m)； 
hw ：地下水位之深度 (m)； 
rt1 ：地下水位面上方之土壤單位體積重 (tf/m3)； 
rt2 ：地下水位面下方之土壤單位體積重 (tf/m3)； 

2tr  ：地下水位面下方之土壤有效單位體積重 (tf/m3)。 

2. NCEER 法(2001) 

NCEER 法 (2001)是源自於美國 H.B. Seed 教授所提出之簡易經驗法

(1971,1979,1983,1985)， Seed 簡易經驗評估法早年蒐集世界上許多規模 M≒

7.5 大地震時發生液化及非液化情況之案例，估計地震時現地土壤所受之反覆

剪應力比，及其與 SPT-N 值之關係，再根據液化及非液化案例之分布情形，

選定區分發生液化與非液化案例之臨界曲線，將其視為土壤之抗液化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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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於不同地震規模，則利用規模與振動作用周數之經驗關係，建立了不同

地震規模之抗液化強度曲線，爾後亦加入考慮細料含量對抗液化強度之貢獻。

如此，即可直接利用現地 SPT-N 值評估地層在不同地震規模作用下之液化潛

能，在使用上甚為簡便。此法歷經多年之改進，於 1997 年美國 NCEER 研討

會出版之論文集(Youd and Idriss,1997)中，將 Seed 簡易經驗評估法所需圖表，

均進行回歸加以公式化，以便撰寫計算程式。該分析流程再經美國土壤液化

專家於研討會中討論後，由 Youd 等人(2001)整理會議結論，提出 NCEER 法

(2001)。 

NCEER 法(2001)廣泛應用於歐美等國家，在我國早期亦採用 Seed (1985)之方

法，為工程師較熟悉之液化評估方法。其分析流程如圖 C11-2 所示。 

a. 抗液化安全係數

液化潛能由抗液化安全係數 FL值決定之。FL值小於 1.0 時，即判定該土層

可能液化。

CSR

CRR
FL  (C11-13) 

其中，

FL ：抗液化安全係數； 
CRR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見本節第 b 項； 
CSR ：地震引致土層之平均反覆剪應力比，見本節第 c 項； 

b.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CRR，依下式計算：

MSFCRRCRR  5.7  (C11-14) 

 𝐶𝑅𝑅 .
1

34 𝑥
𝑥

135
50

10𝑥 45
1

200
  𝑥 𝑁  

(C11-15)

56.2

5.7









 wM

MSF (C11-16) 

601601 )()( NN cs   (C11-17) 

60601 )( NCN N  (C11-18) 

𝐶
𝑃
𝜎

1.7 (C11-19)

 
      35

355

        5

  

          0.5

)/190(76.1

          0
2

FC

FC

FC

FCEXP















當

當

當

  (C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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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RR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CRR7.5：在地震矩規模 7.5 時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MSF ：規模修正因子； 
Mw  ：地震矩規模(見表 C11-1)； 
N60   ：在鑽桿傳遞貫入能量比 60%時，標準貫入試驗所得之 N 值； 
Pa   ：一大氣壓=9.8tf/m2； 
(N1)60 ：以有效覆土壓力 9.8 tf/m2 等值換算求得之 N 值； 
(N1)60cs：考慮土壤細料含量影響之修正 N 值； 
CN   ：有效覆土應力修正係數，宜以鑽探時水位計算有效覆土應力； 
α及 β：土壤細料影響之修正係數； 
FC：土壤細粒含量(%)，為土壤在粒徑 75μm 以下之通過重量百分率。 

c. 地震引致土層之平均反覆剪應力比

土壤受地震力作用所引致的平均反覆剪應力比 CSR，依下式計算：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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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r
g

A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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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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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2 ( )v t w t wr h r z h     (C11-24) 

 0 1 2 ( )v t w t wr h r z h     (C11-25) 

其中，

A ：尖峰水平地表加速度(g)； 
g ：重力加速度；

0v ：垂直總覆土壓力 (tf/m2)； 

0v  ：垂直有效覆土壓力 (tf/m2)； 

rd ：地震時剪應力沿地層深度方向之折減係數；

z ：評估土層距離地表面之深度 (m)； 
hw ：地下水位之深度 (m)；  
rt1 ：地下水位面上方之土壤單位體積重 (tf/m3)； 
rt2 ：地下水位面下方之土壤單位體積重 (tf/m3)； 

2tr  ：地下水位面下方之土壤有效單位體積重 (tf/m3)。 

3. AIJ 法(2001)

此方法主要係根據東京工業大學 Tokimatsu 與 Yoshimi 教授所提出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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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略經修改後已被日本建築學會(Architecture Institute of Japan, AIJ, 2001)
納為設計規範。Tokimatsu 與 Yoshimi(1983)方法係根據日本地震液化案例及綜

合現地冰凍土樣之液化試驗結果發展而成，有關細料含量對抗液化強度方面

之考量相當詳盡，細料影響之參數係採用土壤過 200#篩之含量 FC(%)；此外，

本法亦將地震規模 M 之影響直接併入地震引致地盤剪應力比之計算式。其分

析流程如圖 C11-3 所示。 

a. 應進行液化潛能判定之砂土層 

對於沖積層之飽和土層，符合以下條件時，應按第 b 項所述方法進行土壤

液化之評估。 
(1) 位於地表面下 20 公尺以內，細料含量<35%之飽和沖積砂質土層。 
(2) 細料含量>35%，其黏土含量<15%或塑性指數 Ip<15 之回填土層。 

b. 抗液化安全係數 

液化潛能由抗液化安全係數 FL值決定之。FL值小於 1.0 時，即判定該土層

可能液化。 

CSR

CRR
FL   (C11-26) 

其中， 
FL ：抗液化安全係數； 
CRR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見本節第 c 項； 
CSR ：地震引致土層之平均反覆剪應力比，見本節第 d 項； 

c.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CRR，依圖 C11-3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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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30) 

其中， 
CRR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N72  ：在鑽桿傳遞貫入能量比 72%時，標準貫入試驗所得之 N 值； 
Pa   ：一大氣壓=9.8tf/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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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2：以有效覆土壓力 9.8 tf/m2 等值換算求得之 N 值； 
Na   ：考慮土壤細料含量影響之修正 N 值； 
CN   ：有效覆土應力修正係數，宜以鑽探時水位計算有效覆土應力； 

fN ：土壤細料影響之增加 N 值； 

FC：土壤細粒含量(%)，為土壤在粒徑 75μm 以下之通過重量百分率。 

 
要計算上述之 N72，需有實際錘擊能量比之數據。對有進行錘擊能量

檢測之鑽孔，可依實際量測到之錘擊能量比輸入計算；沒有進行錘擊能量

檢測之鑽孔，依過去經驗顯示，原則上，自由落錘可採用 70%能量比輸

入，拉索式落錘可採用 60%能量比輸入。 

d. 地震引致土層之平均反覆剪應力比 

土壤受地震力作用所引致的平均反覆剪應力比 CSR，依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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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31) 

zrd 015.01  (C11-32) 

 0 1 2 ( )v t w t wr h r z h     (C11-33) 

 0 1 2 ( )v t w t wr h r z h     (C11-34) 

其中， 
Mw ：地震矩規模(見表 C11-1)； 
A ：尖峰水平地表加速度(g)； 
g ：重力加速度； 

0v  ：垂直總覆土壓力 (tf/m2)； 

0v   ：垂直有效覆土壓力 (tf/m2)； 

rd ：地震時剪應力沿地層深度方向之折減係數； 
z ：評估土層距離地表面之深度 (m)； 
hw ：地下水位之深度 (m)； 
rt1 ：地下水位面上方之土壤單位體積重 (tf/m3)； 
rt2 ：地下水位面下方之土壤單位體積重 (tf/m3)； 

2tr   ：地下水位面下方之土壤有效單位體積重 (tf/m3)。  

 

4. JRA 法(1996) 

阪神地震後，日本道路協會將該次地震液化經驗與及因應震度大幅提高等因

素檢討過去 JRA(1990)之土壤液化判定方法，包括重新探討需要進行液化評估

之土壤種類，直下型近震及板塊型遠震之地震力，修訂抗液化強度的計算方

法等。此方法稍微改善過去低估高 N 值土壤抗液化強度之缺點，在考慮細料

對抗液化強度之影響，改以細料含量 FC(%)為參數進行評估。其分析流程如

圖 C11-4 所示。此法與上述其他方法最大的差異為不考慮地動延時的影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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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規模的影響)，以及使用剪應力比之尖峰值計算安全係數，使用時須特別

注意。

a. 應進行液化潛能判定之砂土層

符合以下所有三項條件的沖積層之飽和砂土層，在地震時可能液化現象，

應按第 b 項所述方法進行土壤液化之判定。 
(1) 地表面下 20 公尺以內之飽和砂土層，且地下水位在地表面 10 公尺以內

時。

(2) 細粒土壤含有率 FC 在 35% 以下，或 FC 超過 35%，塑性指數 Ip在 15
以下之土層。

(3) 平均粒徑 D50 在 10mm 以下，且有效粒徑 D10 在 1mm 以下之土層

b. 抗液化安全係數

液化潛能由抗液化安全係數 FL值決定之。FL值小於 1.0 時，即判定該土層

可能液化。

CSR

CRR
FL  (C11-35) 

其中，

FL ：抗液化安全係數； 
CRR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見本節第 c 項； 
CSR ：地震引致土層之尖峰剪應力比，見本節第 d 項； 

c.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依下式評估：

   𝐶𝑅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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𝑁 1 0.36 log10 𝐷 /2 𝑁  (C11-41)

其中， 
CRR ：土層之抗液化剪力強度比。 
N72  ：在鑽桿傳遞貫入能量比 72%時，標準貫入試驗所得之 N 值； 
(N1)72：以有效覆土壓力 9.8 tf/m2 等值換算求得之 N 值； 
𝜎  ：垂直有效覆土壓力 (tf/m2)，宜以鑽探時水位時之有效覆土應力； 
Na ：考慮土壤粒度影響之修正 N 值。 
C1，C2 ：與細粒土壤含有率相關之 N 值修正係數。 

 
要計算上述之 N72，需有實際錘擊能量比之數據。對有進行錘擊能量

檢測之鑽孔，可依實際量測到之錘擊能量比輸入計算；沒有進行錘擊能量

檢測之鑽孔，依過去經驗顯示，原則上，自由落錘可採用 70%能量比輸

入，拉索式落錘可採用 60%能量比輸入。 

d. 地震引致土層之尖峰剪應力比 

土壤受地震力作用所引致的尖峰剪應力比 CSR，依下式計算： 

𝐶𝑆𝑅 𝑟  
𝐴
𝑔

 
𝜎
𝜎

 (C11-42)

zrd 015.01  (C11-43) 

 0 1 2 ( )v t w t wr h r z h     (C11-44) 

 0 1 2 ( )v t w t wr h r z h     (C11-45) 

其中， 
A ：尖峰水平地表加速度(g)； 
g ：重力加速度； 
𝜎  ：垂直總覆土壓力 (tf/m2)； 
𝜎  ：垂直有效覆土壓力 (tf/m2)； 
rd ：地震時剪應力沿地層深度方向之折減係數； 
z ：評估土層距離地表面之深度 (m)； 
hw ：地下水位之深度 (m)。 
rt1 ：地下水位面上方之土壤單位體積重 (tf/m3)； 
rt2 ：地下水位面下方之土壤單位體積重 (tf/m3)； 

2tr   ：地下水位面下方之土壤有效單位體積重 (tf/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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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1-1 雙曲線函數(HBF)液化評估法之計算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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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1-2 NCEER 液化評估法之計算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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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1-3 AIJ 液化評估法之計算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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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1-4 JRA 液化評估法之計算流程 

 

在計算地震引致之平均反覆剪應力比或土壤抗液化強度比時，應考量地

震規模的修正因子如式(C11-2)，也就是地震延時對土壤液化的影響，通常地

震規模越大，其振動延時越長，就容易發生土壤液化。對應三級地震，土壤

液化評估用之地震規模建議可參考附表 C11-1，此表係根據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所進行地震危害度分析之結果，藉由參數拆解識別發生機率最大之地

震所對應之地震規模，但為簡化起見，本表係以縣市為單位作分區，再綜合

考慮歷史地震事件，地區土壤液化的可能性及其影響等因素所研訂。表 C11-1
之地震規模係根據發生機率之觀點所制定，並非該地區之最大地震規模，若

為保守計，設計者亦可選取該地區之最大地震規模，藉以進行液化評估，惟

不得小於表 C11-1 建議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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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1-1 土壤液化潛能評估地震規模修正因子使用之地震規模 Mw分區 

縣、市 
對應中小度地

震之地震規模

對應設計地震

之地震規模 
對應最大考量地

震之地震規模 
基隆市、新北市、臺

北市、宜蘭縣、花蓮

縣、台東縣 
7.1 7.3 7.5 

桃園市、臺中市、彰

化縣、南投縣、雲林

縣、嘉義縣市、臺南

市、高雄市 

6.9 7.1 7.3 

新竹縣市、苗栗縣、

屏東縣 6.7 6.9 7.1 

澎湖縣、金門地區、

馬祖地區 6.5 6.7 6.9 

 

5. 由於液化潛能評估係在特定地震條件（中小度地震、設計地震及最大考量地

震）下評估飽和砂土層發生液化之潛勢，潛勢並不會隨建築物重要性而不同，

故條文中之地表水平加速度不須考量建築物之用途係數 I 值。 

 

11.1.4 土壤參數折減之土層及其處理 

1. 依 11.1.2 節評估為極軟弱之粘土層或粉土層者，耐震設計時其土壤參數應視

為零。 

2. 依 11.1.3 節評估可能液化之砂土層，應折減其耐震設計用土壤參數。 

3. 土壤參數在耐震設計上為零或經折減之土層，其全部重量仍應視為其下方土

層之載重。 

解說： 

1. 依據過去的經驗，地震時極軟弱粘土層及粉土層之剪力強度與承載能力並不

可靠，故耐震設計時，將其土壤參數視為零。 

2. 液化土壤之參數折減 

    對於液化土層之參數折減，國內以往大都採用日本道路協會「道路橋示

方書．同解說，V 耐震設計編」(1996)之折減係數進行設計，惟該規範對液

化土層殘餘強度之折減程度不大，而美日與國內學者之研究與試驗室模擬試

驗結果均顯示液化土壤之殘餘強度其實很小，因此本規範以下建議改採用日

本建築學會「建築基礎構造設計指針」(1988, 2001)之液化折減參數進行設計，

比較保守合宜。茲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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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液化土壤之垂直阻抗

土壤液化發生後，由於液化土壤之剪力強度很小，因此埋置深度較淺

之獨立基腳與地梁式基礎不宜配置於液化潛勢高之地基土壤上。建築物若

採用較大型具地下室之筏式基礎、版式基礎、或具地下室與地下連續壁共

構之基礎等，都具有較高之抗液化能力，局部土壤發生液化現象對大型基

礎之影響通常較小，不致於發生嚴重災害，仍可採用，惟仍須審慎檢核建

築物於土壤液化後與周圍地盤的相對沉陷量，以減少維生管線損害可能的

影響。

對於樁基礎、沉箱等深基礎，若設置於液化土層中，土壤發生液化時，

其周邊土層之摩擦強度將減為很小，無法提供有效之支承能力；因此，樁

基礎與沉箱基礎必須貫穿上部液化土層，埋置一定長度於底部非液化土層，

以確保其承載功能。

(b) 液化土壤之側向阻抗

關於液化土壤之側向阻抗，目前相關研究資料尚不充足。依據日本液

化地區建築物災損之經驗，日本建築學會「建築基礎構造設計指針」(1988
年)建議，對評估可能產生液化之土壤，應折減其耐震設計用之土壤參數。

此處所指之土壤參數為土壤彈簧模式中之側向地盤反力係數(khl)與側向地

盤極限反力(pyl)，其折減方式分別如下兩式所示： 

2/1
0  rhhl ykk  (C11-35) 

0 yyl pp  (C11-36) 

其中，

khl ：土壤液化時之側向地盤反力係數(t/m3)； 
β ：地盤反力係數之折減係數； 
kh0 ：土壤沒有液化時，在側向變位 1cm 下之側向地盤反力係數(t/m3)； 
yr  ：側向變位(cm)； 
pyl ：土壤液化時之地盤極限反力(t/m2)； 
α ：地盤極限反力之折減係數； 
py0 ：土壤沒有液化之地盤極限反力(t/m2)； 

    在土壤沒有液化或軟化條件下，折減係數 α=β=1。地震時土壤若發生

液化，假設地盤反力係數與地盤極限反力的折減程度相同，則 α=β=DE，

土壤參數折減示意如圖 C11-5 所示。參考日本建築學會(1988)建議之折減

係數 DE，經調整修正後如表 C11-2 所示。 

    表 C11-2 之折減係數依據抗液化安全係數、土層深度與 N 值大小而

變化。抗液化安全係數較低，表示液化程度較為嚴重，因此折減程度較大；

考量深度在 10 公尺以下土層產生完全液化之案例很少，且其覆土壓力較

大，土壤液化之弱化程度較低，故其折減程度較小；對於 N 值較大的土

壤，因其較為緊密，雖然地震時會瞬時液化(有效應力為零)，但因剪動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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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效應，孔隙水壓又會降低，剪力強度又會恢復，因此在反覆剪應力作用

下僅會發生累積變形，但不會完全喪失強度，因此其折減程度較小。

因為過去規範以抗液化安全係數之大小選擇折減係數的方式，在學理

上有很大的爭議。FL值小於 1.0 時，即發生液化，土層幾無阻抗，FL值再

小，也是液化狀態。因此液化土層的變形程度主要跟土壤的剪脹特性以及

液化狀態的持續時間有關。液化持續時間無法以簡易法評估，因此若以擬

靜態分析方法進行耐震補強設計，應該主要與液化土層的緊密程度(剪脹

特性不同)有關。依據 Ashford et al. (PEER Report 2011/04)整理前人對液化

折減係數之試驗結果，繪成液化折減係數與乾淨砂土(N1)60 之關係如圖

C11-6 所示。其中，日本建築學會所建議液化折減係數曲線，仍然高於各

國研究之試驗值，試驗所得之折減係數在 0.2 以下，大部分小於 0.1，甚

至為 0，觀察圖中之折減係數 DE 似乎隨(N1)60有略為增加之趨勢，可以經

驗公式表示其平均關係，此經驗公式亦可作為選擇設計折減係數之用。

3. 對土壤參數折減之液化土層，可不考慮其動態土壓與水壓作用；液化土壤仍

有重力作用，其全部重量仍應視為其下方土層之載重。

表 C11-2 土壤參數之折減係數 DE 

FL之範圍
距地表面之

深度 z (m)
(N1)60cs≦5 5<(N1)60cs≦10 10<(N1)60cs≦20 20<(N1)60cs

FL≦0.5 
0≦z≦10 0 0 0.05 0.1 
10< z≦20 0 0.05 0.1 0.2 

0.5<FL≦0.75
0≦z≦10 0 0.05 0.1 0.2 
10< z≦20 0.05 0.1 0.2 0.5 

0.75<FL≦1
0≦z≦10 0.05 0.1 0.2 0.5 
10< z≦20 0.1 0.2 0.5 1.0 

圖 C11-5 土壤參數折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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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11-6 乾淨砂土液化折減係數與(N1)60之關係 (修改自 Ashford et al., 2011) 

11.1.5 經評估可能為極軟弱土層或土壤液化時之耐震設計 

1. 依 11.1.2 節評估為極軟弱土層或依 11.1.3 節評估可能液化之砂土層者，應依

11.1.4 節之規定折減耐震設計用土壤參數。

2. 在中小度地震時，工址不得有液化之可能，即抗液化安全係數 FL值不得小於

1.0。在設計地震與最大考量地震時，容許發生土壤液化，但建築物應採用適

當之基礎型式，並檢核液化影響之安全性與功能性，必要時得採用地盤改良

之對策。

3. 進行耐震設計時，亦應同時考慮土層未產生液化或弱化之情況，並採用較為

嚴格的結果作為耐震設計之依據。

解說：

1. 經評估為極軟弱土層或可能液化之砂土層者，應依 11.1.4 節之規定採用折減

後之土壤參數進行耐震設計，以確保建築物受地震作用時之安全性與功能

性。

2. 中小度地震的發生頻度很高，因此工址之基礎地盤不得發生液化，以免建築

物經常遭遇土壤液化的危害。對於建築物設計年限中，很少發生之設計地震

與最大考量地震，則容許發生土壤液化，以避免過於保守之耐震設計。惟須

採用適當的基礎型式(如地下室筏式基礎、樁基礎與沉箱基礎等)，以滿足液化

影響之安全性與功能性。如採用深基礎亦無法達到設計需求，必要時可採用

較昂貴的地盤改良工法使地盤不會發生液化。

3. 建築物位於地盤有可能液化或弱化土層工址之耐震設計，應同時考慮當地盤

有產生與未產生液化或弱化之兩種情況，進行耐震分析與設計，取較大的受

力情況作為設計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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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C 挫屈束制支撐構件性能試驗 

1. 通則 

挫屈束制支撐構件應依下列規定進行相關性能試驗，並由國內外具有公信力

或相當於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TAF）水準之試驗機構辦理。 

挫屈束制支撐構件型式、接合類型及受力與變形關係應在生產前經過構件性

能試驗證實，以確認其力學行為是否與設計預期相符。結構設計者應按工程案挫

屈束制支撐構件之最大長度、最大軸向強度、最大軸向應變、同型式最多組數或

其它方式，以擇定具代表性的挫屈束制支撐構件型式及尺寸進行試驗，至少1組
挫屈束制支撐構件試體結果經確認合格後始得進行製造生產。若有2年內相同型

式且相同接合類型挫屈束制支撐構件之有效試驗報告，經結構設計者審查通過，

則前述試驗可免除。 

符合前項規定後，應以各工程案實際使用挫屈束制支撐構件之數量比例進行

性能試驗；試驗構件規格、數量與測試時程由結構設計者訂定或經其同意，且每

200組至少試驗1組，所餘數量不足200組者，以200組計。經測試之試體不可用於

建築構體上。 

 

2. 構件性能試驗加載程序 

施加反覆漸增之載重使挫屈束制支撐構件軸向變形量分別達∆by、0.5∆bm、

1.0∆bm、1.5∆bm及2.0∆bm，每個變形量加載階段皆施以兩個完整拉、壓迴圈之位

移行程。若累積非線性軸向變形量未達200∆by，則應持續施加1.5∆bm之反覆變形

迴圈，至累積非線性軸向變形量大於200∆by。其中，∆by為挫屈束制支撐構件之軸

向降伏變形量；∆bm為設計地震力(475年回歸期之地震水準)作用下，設計樓層相

對側位移所對應之挫屈束制支撐構件軸向變形量。 

對於計算∆bm之設計樓層相對側位移，應不小於挫屈束制支撐構件所在樓層

高度之1 %；其他能證明對最大及累積非線性變形量具有等效或更嚴苛之加載歷

時，得允許使用做為構件性能試驗之加載程序。 

 

3. 構件性能試驗合格標準 

挫屈束制支撐構件加載與變形歷時圖應表現具正向增加勁度之穩定與可重

複的行為。 

無挫屈束制支撐構件或端部接合之破裂、不穩定破壞。 

變形大於∆by之每個迴圈，其最大拉力與壓力不得小於核心鋼材之標稱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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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度。

變形大於∆by之每個迴圈，其最大壓力與最大拉力之比值不可超過1.3。 

試驗結束前之累積非線性軸向變形量，至少為挫屈束制支撐構件軸向降伏變

形量之200倍。 

解說：

本節所述之性能試驗程序及合格標準主要參照美國 AISC 耐震設計規範

(ANSI/AISC 341-16, 2016)，其建議挫屈束制支撐構件試驗之加載歷時如圖 1 所

示。

圖 1 挫屈束制支撐構件性能試驗之加載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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